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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1987 年 4 月 1日国务院发布）

2019年 4月 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4号）公布，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条件，预防疾病，保障人体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下列公共场所：

（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

（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

（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六）商场（店）、书店；

（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第三条 公共场所的下列项目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一）空气、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

（二）水质；

（三）采光、照明；

（四）噪音；

（五）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

第四条 国家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

“卫生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第二章 卫生管理

第五条 公共场所的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对所

属经营单位（包括个体经营者，下同）的卫生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经营单位应当负责经营的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建立卫生责任制度，对本单位的从业

人员进行卫生知识的培训和考核工作。

第七条 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患有痢疾、伤

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

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第八条 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

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卫生许可证’两年复核一次。

第九条 公共场所因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造成危害健康事故的，经营单位应妥善处理，并及

时报告卫生防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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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卫生监督

第十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民航、铁路、交通、

厂（场）矿卫生防疫机构对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施行卫生监督，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

的业务指导。

第十一条 卫生防疫机构根据需要设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交给的任务。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由同级人民政府发给证书。民航、铁路、交通、工矿企业卫生防疫机构和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发给证书。

第十二条 卫生防设机构对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职责：

（一）对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测和卫生技术指导；

（二）监督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指导有关部门对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第十三条 卫生监督员有权对公共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索取有关资料，经营单位不得拒绝或隐

瞒。卫生监督员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责任，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应佩

戴证章、出示证件。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四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卫生防疫机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

罚款、停业整顿、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一） 卫生质量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而继续营业的；

（二） 未获得“健康合格证”，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三） 拒绝卫生监督的；

（四） 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罚款一律上交国库。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造成严重危害公民健康的事故或中毒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对受害人赔偿损失。违反本条例致人残疾或者死亡，构成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

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罚款、停业整顿及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

五天内，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但对公共场所卫生质量控制的决定应立即执行。对处罚的

决定不履行又逾期不起诉的，由卫生防疫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七条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机构和卫生监督员必须尽职尽责，依法办事。对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收取贿赂的，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条例的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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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

第 18 号

（根据 2017年 12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8号《国家卫

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 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有关卫生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以及相关的卫生标准、规范，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宣传，预防传染病和保障公众健康，

为顾客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

第三条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管全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

理工作。

国境口岸及出入境交通工具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铁路部门所属的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的车站、等候室、铁路客车以及主要

为本系统职工服务的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

理需要，建立健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队伍和公共场所卫生监测体系，制定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公共场所行业组织开展行业自律教育，引导公共场所经营者依法

经营，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公共场所卫生知识。

第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细则的行为，有权举报。接到举报的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按照规定予以答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B1%E5%9C%BA%E6%89%80%E5%8D%AB%E7%94%9F%E7%AE%A1%E7%90%86%E6%9D%A1%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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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卫生管理

第七条 公共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其经营场所卫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公

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

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

第八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应当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卫生管理部门、人员设置情况及卫生管理制度

(二)空气、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水质、采光、照明、噪声的检测情况；

(三)顾客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更换及检测情况；

(四)卫生设施的使用、维护、检查情况；

(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消毒情况；

(六)安排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情况和培训考核情况；

(七)公共卫生用品进货索证管理情况；

(八)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方案；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求记录的其他情况。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应当有专人管理，分类记录，至少保存两年。

第九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建立卫生培训制度，组织从业人员学习相关卫生法律知

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并进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不得安排上岗。

第十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业人员在取得有效

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

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疾病的人员，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

务的工作。

第十一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保持公共场所空气流通，室内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和要求。

公共场所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当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相关卫生规

范和规定的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AE%9A%E4%BB%A3%E8%A1%A8%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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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要求。游泳场(馆)和公共浴室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第十三条 公共场所的采光照明、噪声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公共场所应当尽量采用自然光。自然采光不足的，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配置与其经营

场所规模相适应的照明设施。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降低噪声。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

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禁止重复使

用一次性用品用具。

第十五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根据经营规模、项目设置清洗、消毒、保洁、盥洗等

设施设备和公共卫生间。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建立卫生设施设备维护制度，定期检查卫生设施设备，确保其正

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改造或者挪作他用。公共场所设置的卫生间，应当有单独通风排

气设施，保持清洁无异味。

第十六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配备安全、有效的预防控制蚊、蝇、蟑螂、鼠和其他

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并保证相关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及时

清运废弃物。

第十七条 公共场所的选址、设计、装修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公共场所室内装饰装修期间不得营业。进行局部装饰装修的，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保证营业的非装饰装修区域室内空气质量合格。

第十八条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

标志。

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

公共场所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

阻。

第十九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

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每年不得少于一次；

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规范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

公共场所经营者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可以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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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在醒目位置如实公示检测结果，并对其卫生检测的真实性负责，

依法依规承担相应后果。

第二十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制定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方案，定期

检查公共场所各项卫生制度、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危害公众健康的隐患。

第二十一条 公共场所发生危害健康事故的，经营者应当立即处置，防止危害扩大，

并及时向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危害健康事故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

谎报。

第三章 卫生监督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

管理。

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第二十三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对现场进行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准予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书面说明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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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载明编号、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发证机关、发证时间、有效期限。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四年。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

第二十六条 公共场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的，应当符合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经

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预防性卫生审查手续。

预防性卫生审查程序和具体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制

定。

第二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应当向原发

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

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日前，向原

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对公共场所的健康危害因

素进行监测、分析，为制定法律法规、卫生标准和实施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承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下达的公共场所健康危害因素

监测任务。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实施

量化分级管理，促进公共场所自身卫生管理，增强卫生监督信息透明度。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卫生监督量化评价的结

果确定公共场所的卫生信誉度等级和日常监督频次。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应当在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公示。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公共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应

当依据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采取现场卫生监测、采样、查阅和复制文件、询问等方法，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隐瞒。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抽检，

并将抽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危害健康事故的公共场

所，可以依法采取封闭场所、封存相关物品等临时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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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场所、物品，应当进行消毒或者销毁；对未被污染的场所、物

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解除控制措施。

第三十四条 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检测、评价等业务的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具有

相应专业技术能力，按照有关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工作，不得出具虚假检验、检测、

评价等报告。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营业曾受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处罚的；

(二)擅自营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

(三)以涂改、转让、倒卖、伪造的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

对涂改、转让、倒卖有效卫生许可证的，由原发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予以注销。

第三十六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造成公共场

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

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

的。

第三十七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

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

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或者未建立卫生管理档案的；

(二)未按照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或者安

排未经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考核的从业人员上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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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按照规定设置与其经营规模、项目相适应的清洗、消毒、保洁、盥洗等设施设备

和公共卫生间，或者擅自停止使用、拆除上述设施设备，或者挪作他用的；

(四)未按照规定配备预防控制鼠、蚊、蝇、蟑螂和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以及废弃物

存放专用设施设备，或者擅自停止使用、拆除预防控制鼠、蚊、蝇、蟑螂和其他病媒生物

的设施设备以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的；

(五)未按照规定索取公共卫生用品检验合格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的；

(六)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办理预防性卫生审查手续的；

(七)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经卫生检测或者评价不合格而投入使用的；

(八)未按照规定公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度等级的；

第三十八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

客服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

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对发生的危害健康事故未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导致危害

扩大，或者隐瞒、缓报、谎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违反其他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按照有关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收取贿赂的，由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指为使房间或者封闭空间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流速度等

参数达到设定的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配的所有设备、管道及附件、仪

器仪表的总和。

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指公共场所内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因空气质量、水质不符

合卫生标准、用品用具或者设施受到污染导致的危害公众健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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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自 2011年 5月 1日起实施。国家卫生计生委 1991年 3月 11日

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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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

第 251 号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已经 2011 年 1 月 25 日省人民政府第 75 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条件，预防控制疾病传播和群体性健

康危害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共场所分为甲类场所和乙类场所。

甲类场所包括：

（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咖啡馆、酒吧、茶座；

（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

（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六）商场（店）、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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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乙类场所包括：

（一）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医疗机构候诊室外的室内区域、学校教学

生活场所、写字楼、营业厅及国家机关提供公共服务的办事场所等；

（二）网吧、幼儿园、青少年宫等。

第三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卫生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

领导，保障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所需经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管理工作。

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建设、交通、文化、商务、工商、体育、

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共场所及相关服务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卫生管理，落实卫生管理

责任。

第六条 甲类场所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实行卫生许可，乙

类场所按照本办法规定实行备案管理。

第二章 卫生管理

第七条 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制定预防控制传染病传播和健康危害事件应

急预案，建立健全公共场所卫生检测、用品用具卫生安全管理等制度。

公共场所单位应当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

检查、卫生知识培训及考核制度，建立卫生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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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甲类和从事经营服务的乙类场所单位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应

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从事直接为顾客

服务的工作。

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

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众

健康疾病的人员，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第九条 公共场所负责人及卫生管理人员应当学习掌握卫生法律、法规和

有关知识，接受卫生行政部门业务指导。

甲类场所和从事经营服务的乙类场所单位应当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

识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

培训要求和考核标准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公共场所应当具备专门清洗消毒场地，配备相应的清洗消毒设

施、设备和保洁贮存设施，并分类使用。

公共场所应当配备有效的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设施及

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

公共场所应当配置相应盥洗设施、设备，卫生间应设置独立通排风装置。

公共场所单位应当保证各项卫生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或者

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 公共场所单位提供的公共用品、用具应当卫生、安全、无害。

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公共用品、用具。

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室内空气、室内微小气候、饮用水、采光、照明、噪

声等各项卫生指标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卫生标准和规范要

求。

甲类场所单位应当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定期对有关卫生指标进行检测，乙类

场所单位应当按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检测频次进行卫生指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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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应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

准或规范。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口应当设置于室外，远离污

染源，并设置防护网和初效过滤器。

公共场所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当具备应急关闭回风和新风、供风管系

统清洗和消毒用的可开闭窗口、送回风口防鼠装置、空气净化消毒装置、控制

空调系统分区域运行装置等卫生设施。

第十五条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定期

进行检查、清洗和维护，并有完整记录：

（一）清洗开放式冷却塔、空气处理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

水盘等每年不少于 1次；

（二）检查或更换空气过滤网、过滤器和净化器等每 6个月不少于 1次；

（三）清洗风管系统每两年不少于 1次。

使用分体式空调的公共场所单位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和检查维护。

第十六条 公共场所单位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不合格时，应当及

时关闭其所涉及区域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并进行清洗消毒处理，经检测合格

后方可重新启用。

空气传播性疾病在本地区暴发、流行时，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启动应急预案，

并每周对运行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开放式冷却塔、空气处理机组及部件进行

清洗、消毒或者更换。

第十七条 从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的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具有固定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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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备清洗消毒服务所需仪器、设备；

（三）人员专业构成、技能培训等能满足清洗消毒服务工作；

（四）具有质量管理体系；

（五）配备相应的安全保护和个人防护用品。

第十八条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服务机构应当严格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清洗消毒工作。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服务机构应当向委托清洗单位出具

清洗消毒效果检测报告。

第十九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对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进行评

估，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条 公共场所内发生公众健康危害事件时，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依法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危害扩大。

第三章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控烟工作的组织、

协调、指导，监督各部门、各行业的控烟工作。

第二十二条 相关行政部门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负责下列公共场

所控制吸烟的监督管理工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别对各自管辖学校的控烟工作进行

监督管理；

（二）文化部门负责对文化、娱乐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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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行政执法机构以及承担机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执法工作的

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对公共交通工具及其有关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

理；

（四）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对餐饮业经营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五）公安部门负责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

（六）商务部门负责对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七）体育部门负责对公共体育场馆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八）卫生部门负责对医疗卫生机构以及本办法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的控

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指导相关部门开展科学控烟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和

控烟的宣传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宣传。

第二十四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幼儿园、中小学校、青少年宫；

（二）中小学校以外的其他学校室内区域；

（三）妇幼保健院(所)、儿童医院；

（四）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区域；

（五）图书馆、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体育馆等室

内区域；

（六）国家机关提供公共服务的办事场所室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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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场、书店、营业厅等场所室内区域；

（八）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车辆、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

（九）国家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应当确定禁止吸烟区（室）和吸烟区（室），

室内吸烟区应当设有通排风设施。

任何人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室）吸烟。

第二十五条 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做好禁烟宣传教育工作；

（二）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部门电话；

（三）不得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四）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吸烟者吸烟或者劝其离开该场所。对不听劝阻的

吸烟行为可以采取合法方式进行取证，并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四章 卫生监督

第二十六条 甲类场所应当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有效期限为两年。

公共场所单位改变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当向原发证卫生行政部

门申请办理变更；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重新申

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置于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不得涂改、倒卖、转

让。

乙类场所单位应当在开业后 30 日内将单位名称、地址、项目、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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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申请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四）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及卫生审

查认可书；

（五）卫生管理制度及相关资料；

（六）公共场所卫生指标检测或评价合格报告。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卫生许可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对卫生条件进行现场检查，并按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审核办

理。

第二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公共场所的健康危害因素及

危险程度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甲类场所实行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并根据量化结果确定监督频次。

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场所单位应当在场所内醒目位置公开量化

评定结果。

第三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公共场所单位卫生许可、卫

生监督和量化分级管理等信息。

第三十一条 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对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督检查，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或隐瞒。

第三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公共场所传染病、公众健康危害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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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不得虚报、迟报、

瞒报。

对发生传染病和危害公众健康事件的公共场所或者因相关指标检测不合

格等可能导致传染病暴发、流行和危害公众健康的公共设施或者物品，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第三十三条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卫生检验、检

测、卫生学评价等工作，不得出具虚假报告。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和控告。

卫生行政等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调查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

围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者，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一）未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的；

（二）未建立从业人员卫生管理制度和档案的；

（三）从业人员未取得健康合格证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四）从业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合格上岗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 2000 元

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者，处 1万元以下罚款：

（一）乙类场所卫生设施设备不符合卫生标准或规范要求的；

（二）卫生设施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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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卫生设施设备被擅自拆除或挪作他用的；

（四）重复使用一次性公共用品、用具的或提供的用品用具不符合卫生标

准要求的；

（五）卫生指标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规范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

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并处 2000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2万元以下罚款：

（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规范的；

（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按规定设置卫生设施的；

（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按规定定期检查、清洗和维护的。

第三十八条 甲类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者，处 2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的；

（二）涂改、倒卖、转让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

第三十九条 公共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者，处 2万元以下罚款：

（一）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公共场所未设置吸烟区（室）

的；

（二）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

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由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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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并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指开展公共场所室内空气、饮用水、游泳池水、采

光、照明、噪声、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各项卫生指标的检验、检测、评价和技

术评估等工作的卫生技术机构。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是指为使房间或封闭空间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

气流速度等参数达到设定的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配的所有

设备、管道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饭馆：是指带空调的，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的就餐场所。

公共浴室：是指浴场（含会馆、会所、俱乐部所设的浴场）、桑拿中心（含

宾馆、饭店、酒店、娱乐城对外开放的桑拿部和水吧 SPA）、浴室（含浴池、

洗浴中心）、温泉浴、足浴等，不含婴儿洗浴。

理发店：是指运用手法技艺、器械设备并借助洗发、护发、染发、烫发等

产品，为顾客提供发型设计、修剪造型、发质养护和烫染等服务的场所，包括

等候、洗发、理发、烫染等区域和专间。不包括流动理发摊点。

美容店：是指运用手法技艺、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美容护肤等产品，为

顾客提供非创伤性和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护理、保养、修饰等服务的场所，

包括等候、洗净、美容、美体等区域和专间。

商场（店）、书店：是指营业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百货大楼、超

市、综合性或专业性商场（商店）、书店等。不含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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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是指 200 平方米以上的各类体育运动场馆、健身场所等。

游泳场馆：是指能够满足人们进行游泳健身、训练、比赛、娱乐等活动的

室内外水面（域）及其设施设备。包括人工游泳场所、天然游泳池所和水上娱

乐设施。

营业厅：是指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的交易、服务场所，包括证券交易

场所、银行服务场所、通讯服务场所等。

公众健康危害事件：是指公共场所内发生的因空气质量、水质不符合卫生

标准、用品用具或设施受到污染导致的群体性健康损害事故。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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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推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

管理制度的通知
(卫监督发〔2009〕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切实履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职责，不断提高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水平，我部组织制定了《公共场所卫

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见附件），决定推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以下简称量化分级制度）。

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推行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制度是将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模式向风险度管理转变的一种方式。各地卫生

行政部门要给予充分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实施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工作的相关工作机制，确保顺利开

展。

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卫生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的要求，结合本省（区、市）

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切合实际的量化标准，认真组织实施。同时，要加强对地方开展公共场所

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技术指导，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

三、各地要对卫生监督员进行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工作的培训，提高监督员对法律、法规及《公共场所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的认识水平，准确掌握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监督水平。

四、各地要加强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制度的宣传力度，向社会提供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信息。要注意发

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普及公共场所卫生知识，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和防范能力。

五、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要分步实施，稳步推进。2009 年各地要重点在住宿业推行量化分级管理

制度。至 2009 年 12 月底，各省会城市要对辖区内不少于 50%的住宿业，其他城市要对辖区内不少于 40%的住

宿业实施量化分级管理。

请各省（区、市）于 2009 年 12 月底前将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开展情况书面报我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

监督局。各地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与我部沟通。

联系人：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 房军

联系电话：（010）68792407

附件：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

公共场所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相关的卫生标准、卫生规范，预

防疾病，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为促进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加强自身管理，不断提高公共场所卫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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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卫生部在全国推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以下简称量化分级制度），建立公

共场所卫生信誉度评价体系。

一、总体目标

提高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自身管理水平，强化其作为公共场所卫生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增强卫生监督信息透

明度；提高公共场所卫生整体水平，减少群体性健康损害事件的发生，保护公众身体健康。

二、适用范围

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制度适用于已获得卫生许可证的公共场所的日常卫生监督检查。

三、实施原则

（一）量化评价。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评价项目进行量化，并应用风险性分析理论，按

风险度高低分为关键项目和非关键项目。通过监督量化评价评定公共场所卫生信誉等级，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其

卫生状况。

（二）属地管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并指导本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工作。公共场所的量化评分和卫生

信誉度等级评定原则上由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和实施日常监督机构负责。

（三）动态监管。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应根据每次日常监督量化评价的结果确定。监督频次随量化评价结果做相应调整，

以合理分配监督资源。

（四）公开透明。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应向社会公示，并使用统一标识。增强消费者公共场所卫生意识，使消费者在知

情的前提下做出消费选择，便于社会监督。

四、实施方法

（一）确定量化评价内容。

在实施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中，量化评价内容和项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决定量化评价效果。本指南

中《住宿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见附表 1）、《游泳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见附表 2）、《沐浴场

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见附表 3）和《美容美发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见附表 4）是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各类公共场所卫生规范要求制定的，对量化评价的主要内容、项目、分值、评价标准进行了具体

规定。

各省（区、市）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量化分级评分表，可调整本指南中确定的公共场所量化评价内容、

项目，但对关键项目的调整不得低于本指南的要求。

（二）日常卫生监督量化评价。

对获得卫生许可证的公共场所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要使用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对公共场所的卫生状

况进行量化评价。根据量化评价结论确定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监督频次。

卫生监督员现场填写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后，可不再另行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但对于违法经

营行为的查处仍应严格按照相关执法程序进行。

（三）卫生信誉度等级的确定。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评价，按 100 分标化后，总得分在 90分以上的，卫生状况为优秀，

卫生信誉度为 A级；总得分在 70～89 分的，卫生状况为良好，卫生信誉度为 B级；总得分在 60～69 分的，卫

生状况为一般，卫生信誉度为 C级；总得分低于 60的，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处理。

公共场所内发生传染病疫情或因空气质量、水质不符合卫生标准、用品用具或设施受到污染导致的群体性

健康损害事件的，其卫生信誉度定为 C级。

（四）卫生监督频次的确定。

公共场所日常监督频次参照其卫生信誉度等级确定。等级越高，监督频次应越低。下表规定了不同卫生信

誉等级的最低监督频次，各地应根据实际，合理调整监督频次。

住宿日常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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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誉度 监督频次

A级 不少于 1次/两年

B级 不少于 1次/年

C级 不少于 2次/年

由于行政任务和处理投诉举报而需要进行监督时不受此频次限制。

五、公示卫生信誉度等级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实施量化分级管理、确定了卫生信誉度等级的公共场所发放《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

级公示》的标识（见附表 5），并张贴在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客观、准确地公布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信息。

六、效果评估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实施情况，逐步开展效果评估。根据效果

评估的结果，及时完善和调整实施工作，确保实施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总体目标的实现。

附表：1.住宿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2.游泳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3.沐浴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4.美容美发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5.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公示标识（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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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住宿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总得分： 标化分： 核定等级：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卫生许可证编号： 第 号

项

目

评查内容 分

数

评查标准 得分 备注

卫

生

管

理

1. 卫生许可证 ※ 无有效卫生许可证；不予评定等级。

2. 亮证经营 2 卫生许可证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不合格扣 2分。

3. 卫生信誉度等级公示 2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标识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不合格

扣 2分。

4. 卫生管理制度 4
卫生管理制度齐全；不合格扣 2分

卫生管理制度置于相应岗位的墙上；不合格扣 2分。

5. 自查记录 4
有自查记录；不合格扣 4分。

每月至少自查一次；缺一次扣 2分，扣完为止。

6. 卫生管理及人员 6
有健全的卫生管理体系；不合格扣 3分。

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不合格扣 3分。

7. 体检培训
6

直接为顾客服务从业人员具备有效体检、培训证明；缺一人扣 2

分，扣完为止。

8. 个人卫生

4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良好（不留长指甲、不涂指甲油及不佩带饰物）；

不合格扣 2分。

从业人员操作时穿戴洁净工作服；不合格扣 2分。

9. 检测报告 6 持有效公共场所卫生检测评价报告；不合格扣 6分。

10. 集中空调评价报告 6 持有效集中空调系统卫生学评价报告；不合格扣 6分。

11. 集中空调档案

4

通风管道清洗资料，不合格扣 1分。

空气过滤、冷凝盘管、加湿器等设备清洗、消毒记录；不合格扣 1

分。

开放式冷却塔清洗、消毒记录；不合格扣 1分。

空调系统竣工图；不合格扣 1分。

12. 客用化妆品
6

无过期产品；不合格扣 6分。

产品标签标注齐全；缺一个标注扣 2分，扣完为止。

产品有效卫生许可批件；每件扣 2分， 扣完为止。

13. 消毒间 ※ 未设立专用密闭消毒间；不予评定等级。

消毒间不能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消毒间面积与接待能力不适应不予评定等级。

14. 消毒间环境 2 消毒间环境不整洁扣 1分。

有饮水机、制冰机、开水锅炉等杂物；扣 1分。

消毒设施（化学、物理消毒

可二选一）
※

未配备消毒所需的水池；不予评定等级。

未配备高温消毒设备；不予评定等级。

15. 消毒药品
4

无消毒药物；扣 4分。

无有效卫生许可批件；扣 2分。

消毒药物配比容器 2 无消毒药物配比容器；扣 2分。

16. 非一次性拖鞋消毒
4

无非一次性拖鞋专用清洗消毒池（桶）；扣 2分。

无上下水设施；扣 2分。

17. 清洗消毒程序 6 清洗消毒程序不正确；扣 6分。

18. 客用饮具
4

清洗消毒后的客用饮具有污迹；扣 2分。

清洗消毒后的客用饮具有异味；扣 2分。

19. 布草间
※

星级宾馆未设立专用布草间，普通旅店无密闭储存布草设施；不予

评定等级 。

20. 脏棉织品收集
4

未设置专用脏棉织品收集容器；扣 4分。

脏棉织品专用存放容器无明显标识；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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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间

卫

生

要

求

21. 布草间环境
2

布草间环境不整洁；扣 1分。

布草间存放杂物；扣 1分。

22. 保洁设施

4

消毒间未设立公共饮具保洁柜，无明显标识；扣 1分。

布草间未设立棉织品等布草保洁柜，无明显标识；扣 1分。

保洁柜存放杂物；扣 1分

公共用品用具未密闭存放；扣 1分。

卫生间排风设备 4 卫生间无独立机械排风装置；扣 4分。

23. 卫生间环境 4 有积水；扣 1分。

有积粪；扣 1分。

有蚊蝇；扣 1分。

有异味；扣 1分。

24. 未配备卫生间的客房

盥洗设施
2

未达到每 8-15 人设一龙头；扣 0.5 分。

淋浴室未达到每 20-40 人设一龙头；扣 0.5 分。

男卫生间未达到每 15-35 人设大小便器各一个；扣 0.5 分。

女卫生间未达到每 10-25 人设便器一个；扣 0.5 分。

公

共

用

品

卫

生

要

求

25. 公共用品数量 4 公共用品数量未按实际需求量的 3倍以上配置；扣 4分。

26. 一客一换 4 客用物品未能一客一换；扣 4分。

客用物品更换记录不齐全；扣 2分。

27. 自洗棉织品消毒
※

自洗棉织品（毛巾、浴巾、浴衣裤等）的，未配备消毒设施；不予

评定等级。

消毒设施不能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设施消毒能力与棉织品使用量不相适应；不予评定等级。

28. 棉织品清洗 4 无棉织品清洗消毒记录；扣 4分。

无棉织品外送清洗记录；扣 4分。

29. 毛毯、棉（羽绒）被、

枕心等 2

客用毛毯、棉（羽绒）被、枕心等未达到三个月内清洗消毒一次以

上；扣 2分。

无客用毛毯、棉（羽绒）被、枕心等清洗消毒记录；扣 1分。

30. 客用棉织品
4

清洗消毒后的客用棉织品有毛发；扣 2分。

清洗消毒后的客用棉织品有污迹；扣 2分。

31. 面盆、浴盆、恭桶

4

清洗消毒后的面盆有污迹；扣 1分。

清洗消毒后的浴盆有污迹；扣 1分。

清洗消毒后的恭桶有污迹；扣 2分。

32. 脸盆、脚盆 4 未配备卫生间的客房未按要求配备脸盆、脚盆；扣 4分。

未按照每个床位配备脸盆、脚盆各一个；扣 2分。

脸盆、脚盆无明显区分标记；扣 2分。

33. 清洁工具 6 所使用的清洁工具未按所清洁的部位明显区分；扣 6分。

所使用的清洁工具有交叉污染；扣 6分。

通

风

系

统

34. 机械通风装置 4 无机械通风装置；扣 4分。

机械通风装置未能按要求使用或正常运转；扣 4分。

过滤网、机房、过滤器等有积尘；扣 1分。

冷却塔中冷却水消毒液浓度不达标；扣 1分。

开放式冷却塔未远离公众通道，未设置有效隔挡设施；扣 1分。

新风取风口未远离污染源、开放式冷却塔、排风口；扣 1分。

总分 128 分 合理缺项项目共______分 应得分共______分

被监督单位陪同人（签字）： 卫生监督人员（签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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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栏为一级指标，“评查内容”栏为二级指标，“评查标准栏”为三级指标。

2.※为关键项，不合格不予评定等级。

3.标化分﹦100×实得分/应得分，应得分=128-合理缺项总分。

4.核定等级：依照标化分为进行评级，具体标准如下：

(1)标化分为 90 分以上者，评为优秀，核定为 A级；

(2)标化分为 70-89 分者，评为良好，核定为 B级；

(3)标化分为 60-69 分者，评为合格，核定为 C级；

(4)标化分低于 60 分者，不予评定等级。

5.评查内容扣分，均扣完为止，不能出现负分。



29

附表 2

游泳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总得分： 标化分： 核定等级：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卫生许可证编号： 第 号

项目 评查内容
分

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

注

卫生

管理

1.卫生许可证 ※ 有过期、伪造、涂改、转让、倒卖现象；不予评定等级。

2.亮证经营 2 卫生许可证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扣 2 分。

3.卫生信誉度

等级公示
2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标识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

扣 2 分。

4.卫生管理制度 4
卫生管理制度不齐全；扣 2 分。

卫生管理制度未置于相应岗位的墙上；扣 2 分。

5.应急处理预案 4
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扣 4 分。

6.卫生管理及人员 6
无健全的卫生管理体系；扣 3 分。

无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 扣 3分。

7.体检培训 6
直接为顾客服务从业人员无有效体检、培训证明；缺一人扣

2分，扣完为止。

8. 检测报告 4 无有效公共场所卫生检测评价报告；扣 4 分。

9.开放期间水质报告 4 无开放期间游泳池水质检测报告（当年至少一次）；扣 4分。

10.禁游标志 4
无禁游标志；扣 4 分。

禁游标志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扣 2 分。

11.水质公示 6

未公示泳池室温、水温和有效氯、pH测定结果；扣 6分。

公示项目不齐全 ；扣 3分。

每日未按场次或定时公示；扣 3 分。

12.游泳衣裤出租 6 出租游泳衣裤；扣 6 分。

功能

区卫

生要

求

13.池水循环消毒设备 ※

无游泳池水循环消毒设备；不予评定等级。

游泳池水循环消毒设备不能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无补充新水系统；不予评定等级。

14.浸脚池 ※ 无强制通过式浸脚池；不予评定等级。

15.布局 4 更衣室、淋浴室和浸脚池、游泳池的布局不合理；扣 4 分。

16.儿童池与成人池 2 儿童涉水池及其供水系统与成人池未隔离；扣 2 分。

17. 余氯检测 ※ 无检测游泳池水质有效氯仪器；不予评定等级。

18.消毒剂存放 4
无独立消毒剂存放场所；扣 4 分。

消毒剂存放容器不密闭；扣 4 分。

19.池水循环操作及余

氯自测记录
6

无完整的游泳池水循环净化消毒操作记录；扣 3 分。

无完整的游泳池水质有效氯检测记录；扣 3 分。

20.浸脚消毒池水更换 4
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水未做到每 4 小时更换一次；扣 2分。

无完整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有效氯记录；扣 2 分。

21.更衣柜清洁 4

更衣柜不清洁；扣 4 分。

未每日清洁更衣柜；扣 2 分。

无更衣柜清洁记录；扣 2 分。

22.液氯消毒安全措施 4 液氯消毒的安全措施不符合要求；扣 4 分。

23.现场余氯检测 6 现场检测游泳池水质有效氯含量；不合格扣 6 分。

24.浸脚消毒池水质检

测
4

现场检测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水质有效氯含量；不合格扣

4分。

25.卫生间环境 4
环境不整洁，有积水、异味、积粪；扣 2 分。

公共卫生间通风不好；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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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用品

卫生

要求

26.消毒产品 6

有过期产品；扣 6 分。

产品标签标注不齐全；扣 3 分。

产品无卫生许可批件；扣 3 分。

27.一客一换 4 客用物品未做到一客一换；扣 4 分。

客用物品更换记录不齐全；扣 2 分。

28.非一次性拖鞋消毒
4

无非一次性拖鞋专用清洗消毒池（桶）；扣 2 分。

无上下水设施；扣 2 分。

29.保洁设施 4 未设立公共饮具保洁柜或无明显标识；扣 1 分。

未设立棉织品等布草保洁柜或无明显标识；扣 1 分。

保洁柜存放杂物；扣 1 分。

公共用品用具未密闭保洁存放； 扣 1分。

通风

系统

30.集中空调档案

4

无通风管道清洗资料；扣 1 分。

无空气过滤、冷凝盘管、加湿器等设备清洗、消毒记录；扣

1分。

无开放式冷却塔清洗、消毒记录；扣 1 分。

无空调系统竣工图；扣 1 分。

31. 机械通风装置 4

过滤网、过滤器、机房等有积尘；扣 1 分。

冷却塔中冷却水消毒液浓度达标；扣 1 分。

开放式冷却塔未远离公众通道及设置有效隔挡设施；扣 1分。

新风取风口未远离污染源、开放式冷却塔、排风口；扣 1分。

总分 116 分 合理缺项项目共______分 应得分共______分

被监督单位陪同人（签字）： 卫生监督人员（签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项目”栏为一级指标，“评查内容”栏为二级指标，“评查标准栏”为三级指标。

2.※为关键项，不合格不予评定等级。

3.标化分﹦100×实得分/应得分，应得分=128-合理缺项总分。

4.核定等级：依照标化分为进行评级，具体标准如下：

(1)标化分为 90 分以上者，评为优秀，核定为 A级；

(2)标化分为 70-89 分者，评为良好，核定为 B级；

(3)标化分为 60-69 分者，评为合格，核定为 C级；

(4)标化分低于 60 分者，不予评定等级。

5.评查内容扣分，均扣完为止，不能出现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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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沐浴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总得分： 标化分： 核定等级：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卫生许可证编号

项

目
评查内容

分

值
评分标准

得

分

备

注

卫

生

管

理

1.卫生许可证 ※ 无有效卫生许可证；不予评定等级。

2.亮证经营 2 卫生许可证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扣 2分。

3.卫生信誉度等级公示 2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标识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扣 2分。

4.卫生管理制度 4
卫生管理制度不齐全；扣 2分。

卫生管理制度未置于相应岗位的墙上；扣 2分。

5.自查记录 4
无自查记录；扣 4分。

每月至少自查一次；缺 次，缺一次扣 2 分，扣完为止。

6.卫生管理及人员 6
无健全的卫生管理体系；扣 3分。

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扣 3分。

7.体检培训
6

直接为顾客服务从业人员应具备有效体检、培训证明； 缺___人，缺一人

扣 2分，扣完为止。

8.个人卫生
4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差（留长指甲、涂指甲油及佩带饰物）；扣 2分。

从业人员操作时未穿戴洁净工作服；扣 2分。

9.检测报告 6 无有效公共场所卫生检测评价报告；扣 6分。

10.禁浴标志 4
无禁止患性病和各种传染性皮肤病顾客就浴的明显标志；扣 4分。

标志未张贴在入口醒目处；扣 2分。

功

能

间

卫

生

要

求

11.更衣柜清洁 4

更衣柜不清洁；扣 4分。

更衣柜未每日清洁；扣 2分。

无更衣柜清洁记录；扣 2分。

12.浴室地面 2
浴室地面无坡度；扣 2分。

浴室地面有污垢、积水；扣 1分。

13.浴池的清洗、消毒 ※
未设置浴池的清洗、消毒设施；不予评定等级。

清洗、消毒设施能未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14.浴池的清洗、消毒程序 4 消毒程序不正确；扣 4分。

15.池水循环净化、消毒 6
无浴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装置；扣 6分。

营业期间未定期补充新水；扣 3分。

16.棉织品 4 客用棉织品有污迹、毛发；扣 4分。

17.从业人员手清洗、消毒

（为顾客进行面部、修脚、

擦背操作前）

4

未配备专用手消毒盆；扣 4分。

操作时未配置消毒液；扣 2分。

18.公共卫生间 4

未设流动水洗手设施；扣 1分。

公共卫生间内有积水；扣 1分。

公共卫生间内有积粪；扣 1分。

沐浴区内卫生间地面水逆流入浴室；扣 1分。

19.专用消毒间 ※

未设立专用消毒间；不予评定等级。

消毒间未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消毒间面积与接待能力不相适应；不予评定等级。

20.消毒药物配比容器 4
无消毒药物配比容器；扣 2分。

无有效卫生许可批件；扣 2分。

公 21.消毒设施

（化学.物理消毒可二选一）

6 未配备消毒所需的专用水池；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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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配备高温消毒设备；扣 3分。

22.客用饮具 4
客用饮具有污迹、茶渍；扣 2分。

未在保洁柜内存放备用；扣 2分。

23.非一次性拖鞋消毒
4

无非一次性拖鞋专用清洗消毒池（桶）；扣 2分。

无上下水设施；扣 2分。

24.拖鞋卫生（含一次性拖

鞋）
4

客用拖鞋有污迹；扣 2分。

未在保洁容器内存放备用；扣 2分。

25.修脚工具消毒 6
无专用的修脚工具消毒设施；扣 6分。

消毒设施能未正常使用；扣 6分。

26.消毒程序 6
消毒程序不正确；扣 6分。

清洗、消毒设施标识不清楚；扣 3分。

27.自洗棉织品消毒
※

自洗棉织品（毛巾、浴巾、浴衣裤等）的，未配备消毒设施；不予评定等

级。

消毒设施未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设施消毒能力与棉织品使用量不相适应；不予评定等级。

28.棉织品送洗消毒 4 不能提供棉织品送洗记录；扣 4分。

29.棉织品 4

未配备棉制品的专用密闭保洁柜；扣 4分。

未配备撤换脏棉织品专用存放容器；扣 2分。

脏棉织品专用存放容器无明显标识；扣 2分。

30.一客一换 4 客用物品未一客一换；扣 4分。

客用物品更换记录不齐全；扣 2分。

31.客用化妆品 4

有过期产品；扣 4分。

产品标签标注不全；缺 件，每件扣 2分， 扣完为止。

产品有效卫生许可批件不全；缺 件，每件扣 2 分， 扣完为止。

空

调

通

风

系

统

32.机械通风设施 4
公共卫生间无独立的机械通风设施；扣 2分。

吸烟区内无独立的机械通风设施；扣 2分。

33.集中空调档案

4

无通风管道清洗资料；扣 1分。

无空气过滤、冷凝盘管、加湿器等设备清洗、消毒记录；扣 1分。

无开放式冷却塔清洗、消毒记录；扣 1分。

无空调系统竣工图；扣 1分。

34.机械通风装置 4

过滤网、过滤器、机房等有积尘；扣 1分。

冷却塔中冷却水消毒液浓度不达标；扣 1分。

开放式冷却塔未远离公众通道及设置有效隔挡设施；扣 1分。

新风取风口未远离污染源、开放式冷却塔、排风口；扣 1分。

总分 128 分 合理缺项项目共______分 应得分共______分

被监督单位陪同人（签字）： 卫生监督人员（签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项目”栏为一级指标，“评查内容”栏为二级指标，“评查标准栏”为三级指标。

2.※为关键项，不合格不予评定等级。

3.标化分﹦100×实得分/应得分，应得分=128-合理缺项总分。

4.核定等级：依照标化分为进行评级，具体标准如下：

(1)标化分为 90 分以上者，评为优秀，核定为 A级；

(2)标化分为 70-89 分者，评为良好，核定为 B级；

(3)标化分为 60-69 分者，评为合格，核定为 C级；

(4)标化分低于 60 分者，不予评定等级。

5.评查内容扣分，均扣完为止，不能出现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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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美容美发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

总得分： 标化分： 核定等级：

单位名称 负 责 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卫生许可证

编号

第 号 许可项目

项

目

评查内容 分值 评查标准 得分 备注

卫

生

管

理

1.卫生许可证 ※ 无有效卫生许可证；不予评定等级。

2.亮证经营 2 卫生许可证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扣 2分。

3.卫生信誉度等级

公示
2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等级标识未悬挂在大厅、入口等醒目处；扣 2

分。

4.卫生管理制度 4
卫生管理制度不齐全；扣 2分。

卫生管理制度未置于相应岗位的墙上；扣 2分。

5.自查记录 4
无自查记录；扣 4分。

每月至少自查一次；缺 次，缺一次扣 2分，扣完为止。

6.卫生管理及人员 6
无健全的卫生管理体系；扣 3分。

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扣 3分。

7.体检培训
6

直接为顾客服务从业人员应具备有效体检、培训证明； 缺___人，

缺一人扣 2分，扣完为止。

8.个人卫生
4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差（留长指甲、涂指甲油及佩带饰物）；扣 2分。

从业人员操作时未穿戴洁净工作服；扣 2分。

9.索证制度 4 客用化妆品、一次性卫生用品、消毒产品等物品未建立索证制度；

扣 4分。

客用化妆品、一次性卫生用品、消毒产品等物品建立索证资料不齐

全； 缺 类索证资料，缺一类索证资料扣 1分，扣完为止。

10.检测报告 6 无有效公共场所卫生检测评价报告；扣 6分。

11.美容操作 2 操作前未清洗、消毒双手；扣 1分。

操作期间未戴口罩；扣 1分。

功

能

间

卫

生

要

求

12.染烫发操作间

（区）

6 美容、美发未在分别独立的工作间内操作；经营面积 50m
2，
以上未

设独立的染烫发操作间；经营面积 50m
2
以下未设染烫发操作区；扣

6分。

13.染烫发排风设施 4 美发的染烫发操作间（区）无独立排风设施，或与集中空调相通；

扣 4分。

14.消毒间（区） ※ 经营面积 50㎡以上未设立专用密闭消毒间；经营面积 50 ㎡以下未

设清洗、消毒专区；不予评定等级。

消毒间未正常使用；不予评定等级。

消毒间面积与接待能力不相适应；不予评定等级。

15.清洗、消毒间

（区）环境

2 消毒间（区）环境不整洁；扣 1分。

有饮水机、制冰机、开水锅炉等杂物；扣 1分。

16.消毒设施

（化学、物理消毒可

二选一）
※

未配备消毒所需的水池；不予评定等级。

未配备高温消毒设备；不予评定等级。

17.消毒药物配比容

器
2

无消毒药物配比容器；扣 2分。

18.消毒药品
4

无消毒药物；扣 4分。

无有效卫生许可批件；扣 2分。

19.清洗消毒程序 6 清洗、消毒设施标识不清楚，清洗消毒程序不正确；扣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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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保洁设施 4 设立公共饮具保洁柜并无明显标识；扣 1分。

未设立棉织品等布草保洁柜，无明显标识；扣 1分。

保洁柜存放杂物；扣 1分。

公共用品用具未密闭保洁存放；扣 1分。

21.更衣间（柜） 2 未配备从业人员更衣间或更衣柜；扣 2分。

22.卫生间排风设备 4 卫生间无独立机械排风装置；扣 4分。

23.卫生间环境 4 有积水；扣 1分。

有积粪（尿垢）；扣 1分。

有蚊蝇；扣 1分。

有异味；扣 1分。

公

共

用

品

卫

生

要

求

24.皮肤传染病顾客

专用工具

4 未配备供患头癣等皮肤传染病顾客使用的专用工具；扣 4分。

皮肤传染病顾客专用工具未单独存放；扣 2分。

皮肤传染病顾客专用工具无明显标识；扣 2分。

25.洗头池、毛巾的

配备

4 洗头池与座位之比小于 1：5；扣 2 分。

美发场所毛巾与座位比小于 3：1；扣 2 分。

26.脏棉织品收集 2 未配备撤换脏棉织品专用存放容器；扣 2分。

脏棉织品专用存放容器无明显标识；扣 1分。

27.一客一换 4 客用物品未一客一换；扣 4分。

客用物品更换记录不齐全；扣 2分。

28.客用化妆品
6

有过期产品；扣 6分。

产品标签标注不全；缺 件 缺一个标注扣 2 分，扣完为止。

产品有效卫生许可批件不全；缺 件，每件扣 2分， 扣完为止。

通

风

系

统

29.集中空调档案

4

无通风管道清洗资料；扣 1分。

无空气过滤、冷凝盘管、加湿器等设备清洗、消毒记录；扣 1分。

无开放式冷却塔清洗、消毒记录；扣 1分。

无空调系统竣工图；扣 1分。

30.机械通风装置 4

过滤网、过滤器、机房等有积尘；扣 1分。

冷却塔中冷却水消毒液浓度不达标；扣 1分。

开放式冷却塔未远离公众通道及设置有效隔挡设施；扣 1分。

新风取风口未远离污染源、开放式冷却塔、排风口；扣 1分。

总分 106 分，合理缺项项目共 分，应得分共 分。

被监督单位陪同人（签字）： 卫生监督人员（签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项目”栏为一级指标，“评查内容”栏为二级指标，“评查标准栏”为三级指标。

2.※为关键项，不合格不予评定等级。

3.标化分﹦100×实得分/应得分，应得分=128-合理缺项总分。

4.核定等级：依照标化分为进行评级，具体标准如下：

(1)标化分为 90 分以上者，评为优秀，核定为 A级；

(2)标化分为 70-89 分者，评为良好，核定为 B级；

(3)标化分为 60-69 分者，评为合格，核定为 C级；

(4)标化分低于 60 分者，不予评定等级。

5.评查内容扣分，均扣完为止，不能出现负分。



35

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

××业等级公示 编号：

卫生信誉度

等 级

A 级
（等级）

A 级 卫生状况优秀

B 级 卫生状况良好

C 级 卫生状况一般

投诉举报电话：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卫生局（盖章）

（表情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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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由卫生部于 2012年 9月 19日卫通

〔2012〕16号发布，自 2013年 4月 1日起实施。卫生部于 2006年发布的《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自 2013年 4月 1日起废止。

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卫生部环境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江苏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孝元、金银龙、刘凡、王俊起、戴自祝、张秀珍、于淑苑、

孙波、金鑫、王艳、朱文玲、韩旭。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以下简称集中空调系统）的设计、质

量、检验和管理等卫生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使用的集中空调系统，其他场所集中空调系统可参照执

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新风量 air change flow
单位时间内由集中空调系统进入室内的室外空气的量，单位为 m3／（h·人）。

2.2 可吸入颗粒物 inhalable particle matter
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10 μm，能够进入人体喉部以下呼

吸道的颗粒状物质，简称 PM10。

2.3 风管表面积尘量 duct surface dust
集中空调风管内表面单位面积灰尘的量，单位为 g/m2。

3 设计卫生要求
3.1 集中空调系统新风量的设计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新风量要求

http://www.wiki8.com/zhongkong_5254/
http://www.wiki8.com/xitong_106439/
http://www.wiki8.com/gonggongchangsuojizhongkongdiaotongfengxitongweishengguifan_42871/
http://www.wiki8.com/jizhongkongdiaotongfengxitong_123079/
http://www.wiki8.com/huanjing_107560/
http://www.wiki8.com/zhonghuarenmingongheguoweishengbu_42587/
http://www.wiki8.com/zhongguojibingyufangkongzhizhongxin_120286/
http://www.wiki8.com/xiangguan_106453/
http://www.wiki8.com/kongzhi_119405/
http://www.wiki8.com/xiru_2755/
http://www.wiki8.com/qizhong_10458/
http://www.wiki8.com/donglixue_108490/
http://www.wiki8.com/renti_119931/
http://www.wiki8.com/kelizhuang_109711/
http://www.wiki8.com/mianji_1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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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温度的设计宜使公共浴室的更衣室、休息室冬季室内温度

达到 25℃，其他公共场所在 16℃～20℃之间；夏季室内温度在 26℃～28℃之

间。

3.3集中空调系统送风湿度的设计宜使游泳场（馆）相对湿度不大于 80%，其他

公共场所相对温度在 40%～65%之间。

3.4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风速的设计宜使宾馆、旅店、招待所、咖啡馆、酒吧、茶

座、理发店、美容店及公共浴室的更衣室、休息室风速不大于 0.3 m/s。其他公

共场所风速不大于 0.5 m／s。
3.5 对有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统运行所产生的噪声对场所室

内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得高于设备设施关闭状态时室内环境噪声值 5 dB（A计权）。

3.6 集中空调系统应具备下列设施：

a） 应急关闭回风和新风的装置；

b） 控制空调系统分区域运行的装置；

c）供风管系统清洗、消毒用的可开闭窗口，或便于拆卸的不小于 300 mm×250
mm的风口。

3.7 集中空调系统宜设置去除送风中微生物、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空气净化消

毒装置。

3.8 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应直接取自室外，不应从机房、楼道及天棚吊顶等处间

接吸取新风。

3.9 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口应设置防护网和初效过滤器，并符合以下要求：

a） 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洁的地点，远离开放式冷却塔和其他污染源；

b） 低于排风口；

c） 进风口的下缘距室外地坪不宜小于 2m，当设在绿化地带时，不宜小于 1 m;
d） 进排风不应短路。

3.10 集中空调系统的送风口和回风口应设置防虫媒装置，设备冷凝水管道应设

置水封。

3.11 集中空调系统加湿方式宜选用蒸汽加湿，选用自来水喷雾或冷水蒸发的加

湿方式应有控制军团菌繁殖措施，

3. 12 集中空调系统开放式冷却塔应符合下列要求：

a）开放式冷却塔的设置应远离人员聚集区域、建筑物新风取风口或自然通风口，

不应设置在新风口的上风向，宜设置冷却水系统持续消毒装置；

b）开放式冷却塔应设置有效的除雾器和加注消毒剂的入口；

c）开放式冷却塔水池内侧应平滑，排水口应设在塔池的底部。

3.13 集中空调系统风管内表面应当光滑，易于清理。制作风管的材料不得释放

有毒有害物质，宜使用耐腐蚀的金属材料；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风管时，必须保

证风管的坚固及严密性，具有承受机械清洗设备工作冲击的强度。

http://www.wiki8.com/fengwen_15813/
http://www.wiki8.com/fengshi_15838/
http://www.wiki8.com/kafei_40685/
http://www.wiki8.com/shuimian_107113/
http://www.wiki8.com/neihuanjing_105507/
http://www.wiki8.com/qingxi_123035/
http://www.wiki8.com/xiaodu_40751/
http://www.wiki8.com/weishengwu_42320/
http://www.wiki8.com/kongqijinghuaxiaoduzhuangzhi_123080/
http://www.wiki8.com/kongqijinghuaxiaoduzhuangzhi_123080/
http://www.wiki8.com/guolv_109309/
http://www.wiki8.com/qingjie_123034/
http://www.wiki8.com/chongmei_104682/
http://www.wiki8.com/zhengfa_10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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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卫生质量要求
4.1 集中空调系统新风量应符合表 1的要求。

4.2 集中空调系统冷却水和冷凝水中不得检出嗜肺军团菌。

4.3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质量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送风卫生指标

4.4 集中空凋系统风管内表面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风管内表面卫生指标

5 卫生管理要求
5.1 应建立集中空调系统卫生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集中空调系统竣工图；

b） 卫生学检测或评价报告书；

c） 经常性卫生检查及维护记录；

d） 清洗、消毒及其资料记录；

e） 空调故障、事故及其他特殊情况记录。

5.2 应定期对集中空调系统进行检查、检测和维护。

5.3 应定期对集中空调系统下列部位进行清洗：

a） 开放式冷却塔每年清洗不少于一次；

b） 空气净化过滤材料应当每六个月清洗或更换一次；

c） 空气处理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盘等每年清洗一次。

5.4 集中空调系统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对相关部位进行清洗消毒：

a） 冷却水、冷凝水中检出嗜肺军团菌；

b） 送风质量不符合表 2要求的；

c） 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有不符合表 3要求的。

5.5 应制定集中空调系统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集中空调系统进行应急处理的责任人；

b） 不同送风区域隔离控制措施、最大新风量或全新风运行方案、空调系统的清

洗、消毒方法等；

c） 集中空调系统停用后应采取的其他通风与调温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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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当空气传播性疾病暴发流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集中空调系统方可继

续运行：

a） 采用全新风方式运行的；

b） 装有空气净化消毒装置，并保证该装置有效运行的；

c） 风机盘管加新风的空调系统，能确保各房间独立通风的。

5.7 当空气传播性疾病暴发流行时，应每周对运行的集中空调系统的开放式冷却

塔、过滤网、过滤器、净化器、风口、空气处理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

冷凝水盘等设备或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者更换。

6 卫生检测要求

6.1 检测样本量

6.1.1 抽样比例不应少于空气处理机组对应的风管系统总数量的 5%；不同类型

的集中空调系统．每类至少抽 1套。

6.1.2 每套应选择 2个～5个代表性部位。

6.1.3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却水和冷凝水分别不应少于 1个部位。

6.2 检验方法

6.2.1 集中空调系统新风量检测方法见附录 A。
6.2.2 集中空调系统冷却水、冷凝水中嗜肺军团菌检验方法见附录 B。
6.2.3 集中空调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检测方法见附录 C。
6.2.4 集中空调送风中细菌总数检验方法见附录 D。
6.2.5 集中空调送风中真菌总数检验方法见附录 E。
6.2.6 集中空调送风中β一溶血性链球菌检验方法见附录 F。
6.2.7 集中空调送风中嗜肺军团菌检验方法见附录 G。

6.2.8 集中空调风管内表面积尘量检验方法见附录 H。
6.2.9 集中空调风管内表面微生物检验方法见附录 I。

6.3 检验结果判定

当检测结果为下列情况之一的，判定该套集中空调系统不符合卫生质量要求：

a） 冷却水或冷凝水中有嗜肺军团菌检出的；

b） 新风量检测结果不符合表 1要求的；

c） 单个风口送风中细菌总数、真菌总数、β一溶血性链球菌、嗜肺军团菌检测

结果有不符合表 2要求的；

d） 抽取的各个风口送风中 PM10的平均值不符合表 2要求的；

e） 风管内表面积尘中细菌总数、真菌总数检测结果有不符合表 3要求的；

f） 风管内表面各采样点积尘量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不符合表 3要求的。

附录 A（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系统新风量检测方法

A.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风管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量，即直接在新风管上测定新风

量的方法。

A.2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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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通风系统处于正常运行或规定的工况条件下，通过测量新风管某一断面的

面积及该断面的平均风速，计算出该断面的新风量。如果一套系统有多个新风管，

每个新风管均要测定风量，全部新风管风量之和即为该套系统的总新风量，根据

系统服务区域内的人数，便可得出新风量结果。

A.3 仪器

A.3.1 标准皮托管：Kp=0.99±0.01，或 S型皮托管 Kp=0.84±0.01。
A.3.2 微压计：精确度不低于 2%，最小读数不大于 1 Pa。
A.3.3 热电风速仪：最小读数不大于 0.1 m/s。
A.3.4 玻璃液体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最小读数不大于 1℃。

A.4 测点要求

A.4.1 检测点所在的断面应选在气流平稳的直管段，避开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

的部位。

A.4.2 圆形风管测点位置和数量：将风管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同心环，测点

选在各环面积中心线与垂直的两条直径线的交点上，圆形风管测点数见表 A.1。
直径小于 0.3 m、流速分布比较均匀的风管，可取风管中心一点作为测点。气流

分布对称和比较均匀的风管，可只取一个方向的测点进行检测。

A.4.3 矩形风管测点位置和数量：将风管断面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矩形（最好

为正方形）．各矩形中心即为测点。矩形风管测点数见表 A.2。

A.5 测量步骤

A.5.1 测量风管检测断面面积（F）．按表 A.1或表 A.2分环（分块）确定检测

点。

A.5.2 皮托管法测定新风量测量步骤如下：

a） 检查微压汁显示是否正常，微压计与皮托管连接是否漏气；

b） 将皮托管全压出口与微压计正压端连接，静压管出口与微压计负压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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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皮托管插入风管内，在各测点上使皮托管的全压测孔对着气流方向，偏差

不得超过 10°，测量出各点动压（ Pd）。重复测量一次，取算术平均值；

d） 将玻璃液体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插入风管中心点处，封闭测孑 L待温度稳

定后读数，测量出新风温度（t）；

e） 调查机械通风服务区域内设计人流量和实际最大人流量。

A．5.3 风速计法测定新风量测量步骤如下：

a） 按照热电风速仪使用说明书调整仪器；

b） 将风速仪放入新风管内测量各测点风速，以全部测点风速算术平均值作为平

均风速；

c） 将玻璃液体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插入风管中心点处，封闭测孔待温度稳定

后读数，测量出新风温度（t）；

d） 调查机械通风服务区域内设计人流量和实际最大人流量。

A.5.4 按要求对仪器进行期间核查和使用前校准。

A.6 结果计算

A.6.1 皮托管法测量新风量的计算见式（A.1）：

式中：

Q-新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小时[m3／（h·人）]；
F-新风管测量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Kp——皮托管系数；

t——新风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Pd -新风动压值，单位为帕（pa）；

n——一个机械通风系统内新风管的数量；

P-服务区人数，取设计人流量与实际最大人流量 2个数中的高值，单位为人。

A.6.2风速汁法测量新风量的计算见式（A.2）：

式中：

Q-新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小时[m3／（人·h）]；
F-新风管测量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V-新风管中空气的平均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n-一个系统内新风管的数量；

P-服务区人数，取设计人流量与实际最大人流量 2个数中的高值，单位为人。

A．6.3 换气次数的计算见式（A．3）

式中：

A-换气次数，单位为次每小时（次/h）；

Q-新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小时[m3/（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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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服务区人数；

V-室内空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A.7 测量范围

皮托管法测量新风管风速范围为 2 m/s--30 m/s，电风速计法测量新风管风速范

围为 0.1 m/s～10 m/s。

附 录 B（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系统冷却水、冷凝水

中嗜肺军团菌检验方法

B.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培养法定性测定集中空调系统冷却水、冷凝水及其形成的沉积

物、软泥等样品中的嗜肺军团菌，其他洗浴水、温泉水、景观水等样品中的嗜肺

军团菌测定可参照执行。

B.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B.2.1
嗜肺军团菌 legionella pneumophila
样品经培养在 GVPC琼脂平板上生成典型菌落，并在 BCYE琼脂平板上生长而

在 L-半光氨酸缺失的 BCYE琼脂平板不生长，进一步经生化实验和血清学实验

鉴定确认的菌落。

B.3 仪器和设备

B．3.1 平皿：Φ90 mm。

B．3.2 CO2培养箱：35℃～37℃。

B．3.3 紫外灯：波长 360 nm±2 nm。

B．3.4 滤膜过滤器。

B．3.5 滤膜：孔径 0. 22 μm~0. 45 μm。

B．3.6 真空泵。

B．3.7 离心机。

B．3.8 涡旋振荡器。

B．3.9 普通光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

B．3. 10 水浴箱。

B．3. 11 广口采样瓶：玻璃或聚乙烯材料，磨口，容积 500 mL。

B.4 培养基和试剂

B．4,1 GVPC琼脂平板。

B．4.2 BCYE琼脂平板。

B．4.3 BCYE-CYE琼脂平板。

B．4.4 革兰氏染色液。

B．4.5 马尿酸盐生化反应管。

B．4.6 军团菌分型血清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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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采样

B．5.1 将广口采样瓶（B．3.11）用前灭菌。

B．5.2 每瓶中加入 Na2S203溶液（c=0.1 mol/L）O.3 ml_～0.5 mL，中和样

品中的氧化物。

B．5.3 水样采集位置：冷却水采样点设置在距塔壁 20 cm、液面下 10 cm处，

冷凝水采样点设置在排水管或冷凝水盘处。

B．5.4 每个采样点依无菌操作取水样约 500 mL。
B．5.5 采集的样品 2d内送达实验室，不必冷冻，但要避光和防止受热，室温

下贮存不得超过 15 d。

B.6 检验步骤

B．6.1 样品的沉淀或离心：如有杂质可静置沉淀或 1000 r/min离心 1 min去除。

B．6.2 样品的过滤：将经沉淀或离心的样品通过滤膜（B．3.5）过滤，取下滤

膜置于 15 mL灭菌水中，充分洗脱，备用。

B．6.3 样品的热处理：取 1 mL洗脱样品，置 50℃水浴（B．3.10）加热 30 min。
B．6.4 样品的酸处理：取 5 mL洗脱样品，调 pH至 2.2，轻轻摇匀，放置 5 mm。

B．6.5 样品的接种：取洗脱样品（B．6.2）、热处理样品（B．6.3）及酸处理

样品（B．6.4）各 0. 1 mL，分别接种 GVPC平板（B．4.1）。

B．6.6 样品的培养：将接种平板静置于 CO2培荞箱（B．3.2）中，温度为 35℃
-37℃，CO：浓度为 2. 5%。无 CO2培养箱可采用烛缸培养法。观察到有培养

物生成时，反转平板，孵育 10 d，注意保湿。

B．6.7 菌落观察：军团菌生长缓慢，易被其他菌掩盖，从孵育第 3天开始每天

在显微镜（B．3．9）上观察。军团菌的菌落颜色多样，通常呈白色、灰色、蓝

色或紫色，也能显深褐色、灰绿色、深红色；菌落整齐，表面光滑，呈典型毛玻

璃状，在紫外灯下，部分菌落有荧光。

B．6.8 菌落验证：从平皿上挑取 2个可疑菌落，接种 BCYE琼脂平板（B．4.2）
和 L-半光氨酸缺失的 BCYE琼脂平板（B．4.3），35℃～37℃培养 2 d，凡在

BCYE琼脂平板上生长而在 L一半光氨酸缺失的 BCYE琼脂平板不生长的则为

军团菌菌落。

B．6.9 菌型确定：应进行生化培养与血清学实验确定嗜肺军团菌。生化培养：

氧化酶（-／弱+），硝酸盐还原（-），尿素酶（-），明胶液化（+）．水解马

尿酸。血清学实验：用嗜肺军团菌诊断血清进行分型。

附录 C（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检测方法

C.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光散射式粉尘仪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的

质量浓度，测量范围 0.001 mg／m3—10 mg／m3。

C.2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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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照射在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上时，产生散射光。在颗粒物性质一定的条件下，

颗粒物的散射光强度与其质量浓度成正比。通过测量散射光强度，应用质量浓度

转换系数 K值，求得颗粒物质量浓度。

C.3 仪器

颗粒物捕集性能：捕集效率为 50%时所对应的颗粒物空气动力学直径 Da50为

10 μm±o．5μm，捕集效率曲线的几何标准差仃δg为 1.5±0.1。
测量灵敏度：对于校正粒子，仪器 1个计数/min=0.001 mg/m3。

测量相对误差：对于校正粒子测量相对误差小于士 10%。

测量范围：0.001 mg／m3～10 mg/m3以上。

仪器应内设出厂前已标定的具有光学稳定性的自校装置。

注：校正粒子为平均粒径 0.6 μm，几何标准偏差δ<1. 25的聚苯乙烯粒子。

C.4 测量步骤

C．4.1 检测点数量与位置

C．4.1.1 每套空调系统选择 3个～5个送风口进行检测。送风口面积小于 0.1 m2

的设置 1个检测点，送风口面积在 0.1 m2以上的设置 3个检测点。

C．4.1.2风口设置 1个检测点的在送风口中心布置，设置 3个检测点的在送风

口对角线四等分的 3个等分点上布点。

C．4.1.3检测点位于送风口散流器下风方向 15 cm～20 cm处。

C．4.2 检测时间与频次

C．4.2.1 应在集中空调系统正常运转条件下进行检测。

C．4.2.2每个检测点检测 3次。

C．4.3 仪器操作

C．4.3.1 对粉尘仪光学系统进行自校准。

C．4.3.2 根据送风中 PM10浓度、仪器灵敏度、仪器测定范围确定仪器测定时

间。

C．4.3.3按使用说明书操作仪器。

C．5 结果计算

C．5.1 数据转换

对于非质量浓度的汁数值，按式（C．1）转换为 PM10质量浓度：

式中：

c-可吸人颗粒物 PM10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R-仪器每分钟计数值，单位为个每分钟（个/min）；

K-质量浓度转换系数。

C．5.2 送风口 PM10浓度计算

第是个送风口 PM10的质量浓度（ck）按式（C．2）计算：

式中：

cij -第 j个测点、第 i次检测值；

http://www.wiki8.com/guangqiangdu_108467/
http://www.wiki8.com/zhuanhuan_104031/
http://www.wiki8.com/xingneng_1816/
http://www.wiki8.com/biaozhuncha_108366/
http://www.wiki8.com/lingmindu_120832/
http://www.wiki8.com/xiangduiwucha_120177/
http://www.wiki8.com/wucha_120153/
http://www.wiki8.com/biaoding_109509/
http://www.wiki8.com/benyixi_121175/
http://www.wiki8.com/dengfen_1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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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测点个数。

C．5.3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 PM10浓度测定结果

一个系统（a）送风中 PM10的测定结果（Ca）按该系统全部检测的送风口 PM10

质量浓度（Ck）的算术平均值给出。

附录 D（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送风中细菌总数检验

方法

D.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培养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的细菌总数。

D.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D.2.1
细菌总数 total bacterial count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采集的样品，计数在营养琼脂培养基上经 35℃～37℃、48 h
培养所生长发育的嗜中温性需氧和兼性厌氧菌落的总数。

D.3 仪器和设备

D.3.1 六级筛孔撞击式微生物采样器。

D.3.2 高压蒸汽灭菌器。

D.3.3 恒温培养箱。

D.3.4 平皿：Φ90 mm。

D.4 培养基

D.4.1 营养琼脂培养基成分：

蛋白胨 10 g
氯化钠 5g
肉膏 5g
琼脂 20 g
蒸馏水 1000 mL
D.4.2 制法：将蛋白胨、氯化钠、肉膏溶于蒸馏水中，校正 pH为 7.2～7.6，加

入琼脂,121℃，20 min灭菌备用。

D.5 采样

D.5.1 采样点：每套空调系统选择 3个～5个送风口进行检测．每个风口设置 1
个检测点，一般设在送风口下方 15 cm～20 cm、水平方向向外 50 cm~100 cm
处。

D.5.2采样环境条件：采样时集中空凋系统必须在正常运转条件下．并关闭门窗

15 min～30 min以上，尽量减少人员活动幅度与频率．记录室内人员数量、温

湿度与天气状况等，

D.5.3 采样方法：以无菌操作，使用撞击式微生物采样器（D.3.1）以 28.3 L／
min流量采集 5 min-15 min。

http://www.wiki8.com/fayu_107306/
http://www.wiki8.com/jianxingyanyangjun_107693/
http://www.wiki8.com/lvhuana_28844/
http://www.wiki8.com/zhengliushui_24363/
http://www.wiki8.com/xiangxiang_2465/
http://www.wiki8.com/huodong_117657/
http://www.wiki8.com/pinlv_1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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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检验步骤

将采集细菌后的营养琼脂平皿置 35℃～37℃培养 48 h，菌落计数。

D.7 结果报告

D.7.1 送风口细菌总数测定结果：菌落计数，记录结果并按稀释比与采气体积换

算成 CFU/m3（空气中菌落形成单位每立方米）。

D.7.2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细菌总数测定结果：一个系统送风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结果按该系统全部检测的送风口细菌总数测定值中的最大值给出。

附录 E（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送风中真菌总数检验

方法

E.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培养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的真菌总数。

E.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E.2.1
真菌总数 total fungi count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采集的样品，计数在沙氏琼脂培养基上经 28℃、5 d培养所

形成的菌落数。

E.3 仪器和设备

见 D.3。

E.4 培养基

E.4.1 沙氏琼脂培养基成分：

蛋白胨 10 g
葡萄糖 40 g
琼脂 20 g
蒸馏水 1 000 mL
E.4.2制法：将蛋白胨、葡萄糖溶于蒸馏水中，校正 pH为 5.5～6.0，加入琼脂，

115℃，15 min灭菌备用。

E.5 采样

见 D.5。

E.6 检验步骤

将采集真菌后的沙氏琼脂培养基平皿置 28℃培养 5d，逐日观察并于第 5天记录

结果。若真菌数量过多可于第 3天计数结果，并记录培养时间。

E.7 结果报告

http://www.wiki8.com/junluoxingchengdanwei_123057/
http://www.wiki8.com/putaotang_28818/
http://www.wiki8.com/putao_7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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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1 送风口真菌总数测定结果：菌落计数，记录结果并按稀释比与采气体积换

算成 CFU/m3（空气中菌落形成单位每立方米）。

E.7.2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真菌总数测定结果：一个系统送风中真菌总数的测定

结果按该系统全部检测的送风口真菌总数测定值中的最大值给出。

附录 F（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送风中β-溶血性链球

菌检验方法

F.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培养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的β一溶血性链球菌。

F.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F.2.1
β一溶血性链球菌 β-hemolytic streptococcus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采集的样品，经 35℃～37℃、24 h～48 h培养，在血琼脂

平板上形成的典型菌落。

F.3 仪器和设备

见 D.3。

F.4 培养基

F.4.1 血琼脂平板成分：

蛋白胨 10 g
氯化钠 5g
琼脂 20 g
脱纤维羊血 5 mL～10 mL
蒸馏水 1000 mL
F.4.2制法：将蛋白胨、氯化钠、肉膏加热溶化于蒸馏水中，校正 pH为 7.4～7.6，
加入琼脂，121℃20 min灭菌。待冷却至 50℃左右，以无菌操作加入脱纤维羊

血，摇匀倾皿。

F.5 采样

见 D.5。

F.6 检验步骤

F.6.1 培养方法：采样后的血琼脂平板在 35℃～37℃下培养 24 h～48 h。
F.6.2 结果观察：培养后，在血琼脂平板上形成呈灰白色、表面突起、直径 0.5
mm~0.7 mm的细小菌落，菌落透明或半透明，表面光滑有乳光；镜检为革蓝氏

阳性无芽孢球菌，圆形或卵圆形，呈链状排列，受培养与操作条件影响链的长度

在 4个~8个细胞至几十个细胞之间；菌落周围有明显的 2 mm～4 mm界限分明、

完全透明的无色溶血环。符合上述特征的菌落为β溶血性链球菌：

F.7 结果报告

http://www.wiki8.com/xianwei_106651/
http://www.wiki8.com/yangxue_81166/
http://www.wiki8.com/xibao_4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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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1 送风口β一溶血性链球菌测定结果：菌落计数，记录结果并按稀释比与采

气体积换算成 CFU/m3（空气中菌落形成单位每立方米）。

F.7.2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β一溶血性链球菌测定结果：一个系统送风中β一溶血

性链球菌的测定结果按该系统全部检测的送风口β一溶血性链球菌测定值中的最

大值给出。

附录 G（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送风中嗜肺军团菌检

验方法

G.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液体冲击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的嗜肺军团菌。

G.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G.2.1
嗜肺军团菌 legionella pneumophila
样品经培养在 GVPG琼脂平板上生成典型菌落，并在 BCYE琼脂平板上生长而

在 L-半光氨酸缺失的 BCYE琼脂平板不生长，进一步经生化实验和血清学实验

鉴定确认的菌落。

G.3 仪器和设备

G.3.1 微生物气溶胶浓缩器：采样流量≥100 L/min.，对于直径 3.0μm以上粒子

其捕集效率≥80%或浓缩比≥8。
G.3.2 液体冲击式微生物气溶胶采样器：采样流量 7 L/min-15 L/min.，对于

0.5μm粒子的捕集效率≥90%。

G.3.3 离心管：容积 50 mL。
G.3.4 平皿：Φ90 mm。

G.3.5 CO2培养箱：35℃～37℃。

G.3.6 紫外灯：波长 360 nm±2 nm。

G.3.7 涡旋振荡器。

G．3.8 普通光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

G．3.9 水浴箱。

G.4 试剂和培养基

G.4.1 采样吸收液 1-GVPC液体培养基

G.4.1.1 GVPC添加剂成分：

多粘菌素 B硫酸盐 10 mg
万古霉素 0.5 mg
放线菌酮 80 mg
G.4.1.2 BCYE添加剂成分：

α一酮戊二酸 1．0 g
N-2酰胺基一 2胺基乙烷磺酸（ACES） 10.0 g
氢氧化钾 2. 88 g

http://www.wiki8.com/jifa_14057/
http://www.wiki8.com/xishou_40743/
http://www.wiki8.com/duozhanjunsuB_35635/
http://www.wiki8.com/liusuan_122105/
http://www.wiki8.com/wangumeisu_34910/
http://www.wiki8.com/yiwan_121181/
http://www.wiki8.com/qingyanghuajia_1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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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半胱氨酸盐酸盐 0.4 g
焦磷酸铁 0. 25 g
G.4.1.3 吸收液成分：

活性碳 2g
酵母浸出粉 10 g
GVPC添加剂 见 G.4.1.1
BCYE添加剂 见 G.4.1.2
蒸馏水 1000 mL
G.4.1.4制法：将活性碳、酵母浸出粉加水至 1 000 mL，121℃下高压灭菌 15 min，
加入 GVPC添加剂（G．4.1.1）和 BCYE添加剂（G.4.1.2），分装于灭菌后的

离心管（G.3.3）中备用。

G.4.2 采样吸收液 2-酵母提取液

G.4.2.1 吸收液成分：

酵母浸出粉 12 g
蒸馏水 1 000 mL
G.4.2.2制法：将酵母浸出粉加水至 1 000 mL，121℃下高压灭菌 15 min，分装

于灭菌后的离心管（G.3.3）中备用。

G.4.3 盐酸氯化钾溶液[c（HCI·KCI） =0. 01 mol/L]
G.4.3.1成分：

盐酸（0.2 mol／L） 3.9 ml_,
氯化钾（0.2 mol/L） 20 mL
G.4.3.2制法：将上述成分混合，用 1mol/L）氢氧化钠调整 pH=2.2±0.2，121℃
下高压灭菌 15 min备用。

G.4.4 其他试剂

G.4.4.1 GVPC琼脂平板。

G.4.4.2 BCYE琼脂平板。

G.4.4.3 BCYE-CYE琼脂平板。

G.4.4.4 革兰氏染色液。

G.4.4.5 马尿酸盐生化反应管。

G.4.4.6 军团菌分型血清试剂。

G.5 采样

G.5.1 采样点：每套空调系统选择 3个～5个送风口进行检测，每个风口设置 1
个测点，一般设在送风口下方 15 cm～20 cm、水平方向向外 50 cm～100 cm
处。

G.5.2 将采样吸收液 1（G.4.1）20 mL倒入微生物气溶胶采样器（G.3.2）中，

然后用吸管加入矿物油 1滴～2滴。

G.5.3 将微生物气溶胶浓缩器（G．3.1）与微生物气溶胶采样器（G.3.2）连接，

按照微生物气溶胶浓缩器和微生物气溶胶采样器的流量要求调整主流量和浓缩

流量。

G．5.4 按浓缩器和采样器说明书操作，每个气溶胶样品采集空气量 1 m3～2 m3。

G.5.5 将采样吸收液 2（G．4.2）20 mL倒入微生物气溶胶采样器（（G．3.2）
中，然后用吸管加入矿物油 1滴～2滴；在相同采样点重复 G.5. 3-G..5.4步骤。

G.5.6 采集的样品不必冷冻，但要避光和防止受热，4 h内送实验室检验。

http://www.wiki8.com/banguangansuan_105389/
http://www.wiki8.com/yansuan_24323/
http://www.wiki8.com/huoxingtan_122000/
http://www.wiki8.com/jiaomu_30990/
http://www.wiki8.com/lvhuajia_23982/
http://www.wiki8.com/qingyanghuana_2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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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检验步骤

G.6.1 样品的酸处理：对采样后的吸收液 1（G.4.1）和吸收液 2（G.4.2）原液

各取 1 mL．分别加入盐酸氯化钾溶液（G.4.3）充分混合，调 pH至 2.2．静置

15 min。
G.6.2 样品的接种：在酸处理后的 2种样品（G.6.1）中分别加入 1 mol/L氢氧

化钾溶液，中和至 pH为 6.9，各取悬液 0.2 mL～O.3 mL分别接种 GVPC平板

（G.4.4）。

G.6.3 样品的培养：将接种平板静置于浓度为 5%、温度为 35℃～37℃的 CO2
培养箱（G.3.5）中，孵育 10 d。
G.6.4 菌落观察：从孵育第 3天开始观察菌落。军团菌的菌落颜色多样，通常呈

白色、灰色、蓝色或紫色，也能显深褐色、灰绿色、深红色；菌落整齐，表面光

滑，呈典型毛玻璃状，在紫外灯下，部分菌落有荧光。

G.6.5 菌落验证：从平皿上挑取 2个可疑菌落，接种 BCYE琼脂平板（G．4.5）
和 L-半光氨酸缺失的 BCYE琼脂平板（G．4.6），35℃～37℃培养 2d，凡在

BCYE琼脂平板上生长而在 L-半光氨酸缺失的 BCYE琼脂平板不生长的则为军

团菌菌落。

G.6.6 菌型确定：应进行生化培养与血清学实验确定嗜肺军团菌。生化培养：氧

化酶（-／弱+），硝酸盐还原（-），尿素酶（-），明胶液化（+）．水解马尿

酸。血清学实验：用嗜肺军团菌诊断血清进行分型。

G.7 结果报告

G.7.1 采样点测定结果：两种采样吸收液中至少有一种吸收液培养出嗜肺军团

菌，即为该采样点嗜肺军团菌阳性。

G.7.2 一套系统测定结果：一套系统中任意一个采样点嗜肺军团菌检测阳性，即

该空调系统送风中嗜肺军团菌的测定结果为阳性。

附录 H（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风管内表面积尘量检

验方法

H.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称重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风管内表面的积尘量。

H.2 原理

采集风管内表面规定面积的全部积尘，以称重方法得出风管内表面单位面积的积

尘量，表示风管的污染程度。

H.3 设备和器材

H.3.1 定量采样机器人或手工擦拭采样规格板：采样机器人采样面积为 50 cm2

或 100 cm2，采样精度为与标准方法的相对误差小于 20%;采样规格板面积为 50
cm2或 100 cm2，面积误差小于 5%。

H.3.2 采样材料：无纺布或其他不易失重的材料。

H.3.3 密封袋。

http://www.wiki8.com/xiaosuan_122065/
http://www.wiki8.com/zhongfang_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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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4 必要的采样工具。

H.3.5 分析天平，精度 0.000 1g。
H.3.6 恒温箱。

H.3.7 干燥器。

H.4 采样

H.4.1 采样点数量：机器人采样每套空调系统至少选择 3个采样点，手工擦拭采

样每套空调系统至少选择 6个采样点。

H.4.2 采样点布置：机器人采样在每套空调系统的风管中（如送风管、回风管、

新风管）选择 3个代表性采样断面，每个断面设置 1个采样点。手工擦拭采样

在每套空调系统的风管中选择 2个代表性采样断面，每个断面在风管的上面、底

面和侧面各设置 1个采样点；如确实无法在风管中采样．可抽取该套系统全部送

风口的 3%～5%且不少于 3个作为采样点。

H.4.3 风管开孔：在风管采样时将维修孔、清洁孔打开或现场开孔，在送风口采

样时将风口拆下。

H.4.4 采样：使用定量采样机器人或手上法（H．3.1）在确定的位置、规定的而

积内采集风管表面全部积尘，表面积尘较多时用刮拭法采样，积尘较少不适宜刮

拭法时用擦拭法采样，并将积尘样品完好带出风管。

H.5 检验步骤

H.5.1 将采样材料（H.3.2）放在 105℃恒温箱内（H.3.6）干燥 2 h后放人干燥

器（H.3.7）内冷却 4 h，或直接放入干燥器中（H.3.7）存放 24 h后，放入密封

袋（H.3.3）用天平（H.3.5）称量出初重。

H.5.2 将采样后的积尘样品进行编号，并放回原密封袋中保管．送实验室。

H.5.3 将样品按 H.5.1处理、称量．得出终重，

H.5.4 各采样点的积尘样品终重与初重之差为各采样点的积尘重量。

H.6 结果计算

H.6.1 采样点积尘量：根据每个采样点积尘重量和采样面积换算成每平方米风

管内表面的积尘量。

H.6.2 风管污染程度：取各个采样点积尘量的平均值为风管污染程度的测定结

果，以 g/m2（风管内表面积尘的重量每平方米）表示。

附录 I（规范性附录）集中空调风管内表面微生物检

验方法

I.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用培养法测定集中空调系统风管内表面的细菌总数和真菌总数。

I.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方法。

I.2.1
细菌总数 total bacterial count

http://www.wiki8.com/fenxi_119103/
http://www.wiki8.com/ganzao_109113/
http://www.wiki8.com/shifa_8382/
http://www.wiki8.com/fashi_16270/
http://www.wiki8.com/houfang_10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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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采集的样品，计数在营养琼脂培养基上经 35℃～37℃、48 h
培养所生长发育的嗜中温性需氧和兼性厌氧菌落的总数。

I.2.2
真菌总数 total fungi count
集中空调系统送风中采集的样品，计数在沙氏琼脂培养基上经 28℃、5d培养所

形成的菌落数。

I.3 仪器和设备

I.3.1 定量采样机器人或采样规格板：采样机器人采样面积为 50 cm2或 100 cm2，

采样精度为与标准方法的相对误差小于 20%；采样规格板面积为 25 cm2。

I.3.2 高压蒸汽灭菌器。

I.3.3 恒温培养箱。

1.3.4 平皿：Φ90 mm。

I.4 培养基和试剂

I.4.1 营养琼脂培养基：成分与制法见 D.4。
I.4.2 沙氏琼脂培养基：成分与制法见 E.4。
I.4.3 吐温 80（Φ=0. 01%）。

I.5 采样

I.5.1 采样点数量：见 H.4.1。
I.5.2 采样点布置：见 H.4.2。
I.5.3 采样：使用定量采样机器人或人工法（I.3.1）在确定的位置，规定的面积

内采样，表面积尘较多时用刮拭法采样、积尘较少不适宜刮拭法时用擦拭法采样。

整个采样过程应无菌操作。

I.6 检验步骤

I.6.1 刮拭法采集的样品：将采集的积尘样品无菌操作称取 1g，加入到吐温 80
水溶液（I.4.3）中．做 10倍梯级稀释．取适宜稀释度 1 mL倾注法接种平皿。

I.6.2擦拭法采集的样品：将擦拭物无菌操作加人到吐温 80水溶液（I.4.3）中，

做 10倍梯级稀释，取适宜稀释度 1mL倾注法接种平皿。

I.6.3 培养与计数：分别见 D.6和 E.6。

I.7 结果报告

I.7.1 风管表面细菌总数、真菌总数测定结果：菌落计数，记录结果并按稀释比

换算成 CFU/cm2。

I.7.2集中空调系统风管表面微生物测定结果：一个系统风管表面细菌总数、真

菌总数的测定结果分别按该系统全部检测的风管表面细菌总数、真菌总数测定值

中的最大值给出。 3、

http://www.wiki8.com/biaomianxijun_10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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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 言

本标准 4.1.2、4.4.4、4.5.2、4.6.1、4.9.2 b)、4.12．1、4.16.6、

4.16.9、5.2.2、5.4.3、5.5.2、6.2.2、6.3.2、A.1、A.2．1、A.2．3、

A.2.4、A.2.6、A.2.7、B.2.1、B.3.1、B.3.3、B.4.1 为推荐性条款，其

余为强制性条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

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部分代替 GB 9663—1996《旅店业卫生标准》、GB 9664—

1996《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GB 9665—1996《公共浴室卫生标准》、

GB 9666—1996《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GB 9667—1996《游泳

场所卫生标准》、GB 9668—1996《体育馆卫生标准》、GB 9669—1996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准》、GB 9670—1996《商

场(店)、书店卫生标准》、GB 9671—1996《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

GB 9672—1996《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GB 9673—1996《公共

交通工具卫生标准》、GB 16153—1996《饭馆(餐厅)卫生标准》中有关

经常性卫生管理要求内容。

本标准与 GB 9663～9673—1996、GB 16153—1996 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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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了公共场所经常性卫生要求；

——增加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和从业人员卫生要求的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淮安市卫生监督所、江苏省无锡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永生、王成东、杨善文、杨健、姜声扬。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663～9673—1988、GB 9663～9673—1996；

——GB 1615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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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场所基本卫生要求、卫生管理和从业人员卫生

等管理环节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宾馆、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

室、候车(机、船)室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其他公共场所可参

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原卫生部(卫法监发

[2001]161 号)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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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共用品用具 public articles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重复使用的床单、枕套、被套、毛巾、

浴巾、浴衣、杯具、洁具、拖鞋、美容美发工具、修脚工具以及其他

重复使用且与皮肤、黏膜等接触的物品。

3.2 工作车 work handt

宾馆、旅店、招待所等住宿场所经营单位在卫生清扫时用于清洁

物品放置和临时保洁，存放一次性用品、布草类物品、耗损品，回收

污染物品和废弃物的车辆。

4 基本卫生要求

4.1 物品配置

4.1.1 公共场所配置的卫生相关产品(包括：消毒产品、涉水产品、杀

虫剂、灭鼠剂、避孕套和供顾客使用的洗发液、沐浴液、烫发剂、染

发剂、美容护肤类化妆品等)应执行进货验收制度，保证产品质量，

标签标识规范。

4.1.2 采购、出入库宜有记录，做到先进先出，索证、验收、出入库

记录等资料保存 2年。

4.1.3 公共用品用具的配备数量应能满足经营需要。常见公共用品用

具配备基本要求见附录 A。

4.2 物品储存

4.2.1 公共用品用具应存放在储藏间或场所内符合卫生要求的区域。

4.2.2 物品应分类、分架存放，距墙壁、地面 10 cm以上。

4.2.3 清洗消毒过的公共用品用具应分类存放于保洁设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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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消毒剂、杀虫剂、灭鼠剂等有毒有害物品应储存于阴凉干燥通

风处，专间存放或设置专柜，有专人负责管理。

4.3公共用品用具

4.3.1 公共场所应严格执行公共用品用具换洗消毒规定，清洗消毒后

的公共用品用具应符合 GB 37488 要求。

4.3.2 公共场所常见公共用品换洗消毒管理基本要求见附录 B。

4.3.3 公共场所可重复使用的杯具、拖鞋、美容美发工具、修脚工具

等公共用具应每客用后清洗消毒，未经清洗消毒的用具不得供顾客使

用。

4.3.4 公共用品用具存放、运输应有效防止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已

清洗消毒的用品用具存放容器和污染物品回收容器应分开专用，有标

志标识。

4.4通风换气

4.4.1 公共场所应充分利用门窗进行自然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无异昧。

4.4.2 使用集中空调的场所，空调运行期间新风系统、排风系统或设

施应正常使用。

4.4.3 人群密度高、自然通风条件不良、营业期间不便于采用自然通

风方式的场所应安装机械排风系统或设施．营业期间保持正常使用，

新风量应符合 GB 37488要求。

4.4.4 使用燃气热水器提供热水的场所，热水器、燃气瓶设置地点宜

与使用热水的房间隔室安装。



59

4.4.5 热水器应具育强排风功能，燃烧产生的气体应直接排到室外，

保证场所空气质量符合 GB 37488 要求。

4.4.6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禁烟管理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5 空调设施

4.5.1 使用集中空调的场所，卫生指标及卫生管理应符合 GB 37488 和

WS 394 要求。

4.5.2 使用壁挂式、吸顶式、柜式、窗式等分散式空调设施的场所，

宜设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机械通风系统或设施，营业期间正常使

用。

4.5.3 分散式空调设施室内机组的滤网和散流罩应定期保洁，不得有

积尘。

4.6 生活饮用水

4.6.1 宜使用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生活饮用水。

4.6.2 自建供水设施使用单位应有专人负责卫生管理，水源卫生防护

和供水过程卫生管理应符合《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水质符合 GB 5749 要求，有日常管理记录和水质年度检测合格报告。

4.6.3 二次供水设施使用单位应有专人负责卫生管理，设施的设计、

管理和水质应符合 GB 17051 要求，有日常管理记录和水质年度检测

合格报告。

4.6.4 公共交通工具上提供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4.6.5 采用分质供水方式的公共场所，制水工艺应符合卫生要求，水

质符合 GB 5749 和相应的标准规定，使用的水质处理器应取得卫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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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批件，做好设备、管道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4.7 游泳池水、沐浴用水

4.7.1 人工游泳场所、沐浴场所使用的原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4.7.2 人工游泳场所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补水等设施设备应正常运

行，每日补充足量新水，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检修，游泳池水质应符合

GB 37488 要求。儿童池营业期间应持续供给新水。

4.7.3 游泳场所设置的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应正常使用，池水 4 h

更换一次，游离性余氯含量应保持 5 mg／L～10 mg／L。

4.7.4 沐浴场所淋浴水、浴池水供应管道、设备、设施等系统的运行

应避免产生死水区、滞水区，淋浴喷头、热水龙头应保持清洁。

4.7.5 沐浴场所浴池水应循环净化处理，循环净化装置应正常运行，

营业期间每日补充足量新水，池水水质符合 GB 37488 要求。

4.8 卫生相关产品

4.8.1 公共场所配置、使用的消毒产品、涉水产品、杀虫剂、灭鼠剂、

避孕套、洗发液、沐浴液、烫发剂、染发剂和美容护肤类化妆品等产

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得配置、使用过期产品、劣质产品。

4.8.2 美容店、美发店等场所供顾客使用的唇膏、眉笔等美容用品应

个人专用，不得共用、混用。

4.9 卫生专间

4.9.1 公共用具清洗消毒间要求：

a)应做到专间专用，不得擅自停用或更改房间用途，在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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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不得从事与清洗消毒无关的活动；

b)清洗、消毒、保洁设施应正常使用，并保持整洁；

c)有清洗消毒操作规程，配备消毒剂定量配制容器(化学法消毒)、

洗消器材和工具；

d)不得放置饮水机、制冰机、清扫工具、个人生活用品、杂物及

其他无关物品。

4.9.2 清洁物品储藏间(备用品库房)要求：

a)公共场所应根据场所种类、规模合理设置清洁物品储藏间，或

在场所内清洁区域设置清洁物品储藏区，数量和规模应能满足经营需

要；

b)公共用品宜与一次性拖鞋、牙刷、牙膏、肥皂、卫生纸、洗发

液、沐浴液等耗损品分间存放；

c)不得放置污染物品、清扫工具、个人生活用品、杂物及其他无

关物品；

d)环境应保持整洁，通风良好，室内无霉斑和积尘，设置病媒生

物防治设施并正常使用，无病媒生物滋生。

4.9.3 公共用品洗涤房间(洗衣房)要求：

a)公共用品洗涤房间应专室专用，保持环境整洁；

b)公共用品的洗涤、消毒、烘干设备和洗手、更衣、通风、照明、

保洁设施应正常使用，做好日常维护工作；

c)公共用品洗涤应做到分类清洗，清洁用品应及时存放到保洁设

施内，清洁物品和污染物品的存放容器应严格分开，运输过程应有效

防止交叉污染、二次污染。

4.9.4 烫染发间(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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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烫染发操作应在烫染发工作间(区)内进行；

b)烫染发工作间(区)内机械排风设施应保持正常使用。

4.9.5 卫生间要求：

a)公共卫生间应及时清扫保洁，做到无积水、元积垢、无异味，

上下水系统、洗手设施、机械排风设施应定期维护，保证正常使用；

b)公共卫生间设置座式便器的应提供一次性衬垫；

c)住宿场所客房卫生间应使用专用清扫工具对相应的洁具(脸池、

浴缸、座便器)进行清扫，并采用合适的方法对洁具表面进行消毒，

消毒效果应符合卫生要求；

d)应根据物品、用具的污染程度合理清扫，有效防止交叉污染、

二次污染。

4.10 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

4.10.1 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应选择合适的方法，清洗消毒过程规范，

保证消毒效果。

4.10.2 采用化学方法消毒，消毒池的容量、深度应能满足浸泡消

毒的需要，保证消毒液有效浓度和浸泡时间，消毒后的用具应充分冲

洗。

4.10.3 采用消毒柜消毒应按照使用说明操作；采用蒸汽、煮沸方

法消毒应保证消毒时间、消毒温度。

4.10.4 清洗消毒后的公共用品用具应采取保洁措施，防止二次污

染。

4.10.5 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过程应有记录，包括消毒时间、人

员、方法和消毒物品的种类、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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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卫生清扫工具

4.11.1 公共场所应配备吸尘器、拖把、抹布等用于卫生清扫的工

具、设施、设备，数量充足，能满足清扫保洁工作需要。

4.1.2 卫生间清扫应配备专用工具、抹布和用于洁具(脸池、浴缸、

座便器)消毒的器材，并分别具有相应的存放容器。工具种类和抹布

数量应与台面、墙面、地面、洁具(脸池、浴缸、座便器)清扫相对应，

工具、抹布的用途明确，

4.11.3 应合理设置清扫工具存放房间或区域。卫生间清扫工具、

抹布和存放容器应有明确的用途标示，清扫过程应有效防止交叉污

染，不得混用、乱用。

4.12 工作车管理

4.12.1 住宿场所宜配备工作车，配置数量与场所经营规模相适应。

4.12.2 客房数量 50间以上的住宿场所应配备工作车，按每层楼或

每 20间客房设置 1 辆的比例配置。

4.12.3 工作车内清洁的公共用品用具与一次性拖鞋、牙刷、牙膏、

肥皂、卫生纸、洗发液、沐浴液等耗损品应分类、分层存放。

4.12.4 使用过的公共用品用具(床单、枕套、被套、毛巾、杯具、

拖鞋等)和废弃物应配置专用存放设施。

4.12.5 工作车应采取卫生防护措施，合理设置清扫工具存放容器、

抹布的存放位置，有效防止交叉污染、二次污染。

4.13 外送清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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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公共场所不具备床单、枕套、被套、毛巾、浴巾、浴衣等

用品清洗消毒条件的，应选择为社会提供洗涤服务的单位进行清洗消

毒。

4.13.2 应选择持有工商营业执照、配备专业洗涤烘干设备、洗涤

操作规程符合卫生要求的单位洗涤公共用品。

4.13.3 应与洗涤服务单位签订洗涤合同，建立外送管理台账，有

交接验收记录。

4.13.4 洗涤后的公共用品应符合 GB 37488 要求，储存、运输应有

保洁措施。

4.14 病媒生物防治

4.14.1 提倡使用物理方法防治，应根据当地病媒生物特点采取相

应防治措施，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定期对场所内病媒生物防治设施

进行检查维护，保证正常使用。

4.14.2 公共场所应配备垃圾桶(箱)、垃圾房、垃圾车等废弃物存放

设施，数量充足，使用坚固、防水、防腐、防火材料制作，内壁光滑，

便于清洗。废弃物收集、存放、运输设施应采取加盖、装门等密闭措

施，能防止不良气味溢散和病媒生物侵入。

4.15 环境清扫保洁

4.15.1 公共场所应开展经常性卫生清扫，保持场所环境整洁。

4.15.2 公共场所卫生清扫应采取湿式清扫或其他合适的清扫方

式，避免扬尘。

4.15.3 公共场所内物品摆放应整齐有序，无乱堆乱放情形。



65

4.15.4 地面无积尘、积水、污物，墙壁、天花板无蛛网、霉斑、

脱落等情形。

4.15.5 室内物品无积尘和不洁物。

4.15.6 室内空气清新，无霉味、烟味和其他异昧。

4.16 标志标识

4.16.1 公共场所应在场所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符合国家控烟

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

4.16.2 住宿场所配备的脸盆、脚盆应有标识，明确标示用途。

4.16.3 沐浴场所应在前厅吧台、更衣室入口等醒目处设置“禁止

性病、传染性皮肤病患者沐浴”警示性标志，标志符合固定耐用的要

求。

4.16.4 游泳场所应在入口、更衣等醒目处设置“禁止甲型病毒性

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性病、传染性皮肤病、重症沙眼、急性结膜

炎、中耳炎、肠道传染病、心脏病、精神病患者、酗酒者及其他不宜

人群游泳”的警示性标志，标志符合固定耐用的要求。

4.16.5 美发场所应设置头癣、皮肤病患者专用工具，独立存放，

存放容器标示“头癣、皮肤病患者专用工具”字样。

4.16.6 清洗消毒间、清洁物品储藏间、公共卫生间、烫染发间、

洗衣房等功能房间宜设置固定标牌，明确房间用途。

4.16.7 清洗消毒设施(消毒柜除外)、清洁物品存放设施、污染物品

回收设施、有毒有害物品存放设施等应有相应的标识，明确用途。

4.16.8 客房卫生间清扫工具及其相应的存放容器应有标志标识，

明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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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9 经过清洗消毒的公共用品用具宜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标

示，使其与污染物品易于区别。

5 卫生管理

5.1 卫生管理组织

5.1.1 公共场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经营场所卫生安全第一责

任人，应掌握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并熟悉本场所的卫生管理要求。

5.1.2 公共场所应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

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工作。

5.2 卫生管理制度

5.2.1 公共场所应根据卫生法律法规、卫生标准、卫生规范的要求

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并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经

常性检查。

5.2.2 卫生管理制度宜包括：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制度；

——空气质量、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公共

用品用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定期检测制度；

——公共场所禁烟管理制度；

——公共用品用具更换、清洗、消毒管理制度；

——卫生设施设备使用、维护管理制度；

——集中空调、分散式空调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培训、个人卫生制度；

——卫生相关产品采购、索证、验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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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制度；

——游泳场所、沐浴场所水质管理制度；

——卫生间卫生管理制度；

——日常卫生检查及奖惩制度；

——传染病、健康危害事故应急处置和报告制度。

5.3 操作规程

5.3.1 公共场所应根据经营特点制定相应的卫生操作规程，对环境

清扫保洁、卫生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物品的采购储存、公共用

品用具清洗消毒等内容规定明确的工作程序和要求。

5.3.2 公共场所应组织从业人员学习卫生操作规程，保证从业人员

掌握本岗位的卫生操作要求，并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5.4 证件管理

5.4.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在场所内醒目位置公示，经营项目与

许可范围一致。

5.4.2 实行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公共场所应在场所内醒目位

置公示卫生信誉度等级。

5.4.3 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齐全、有效，宜随身携带或在场所内

集中保管，便于查对。

5.5 档案管理

5.5.1 公共场所应建立卫生管理档案，下列内容应归档管理：

——卫生管理组织、岗位职责和卫生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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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材

料等管理资料；

——空气质量、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公共

用品用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检测报告；

——公共用品用具更换、清洗、消毒记录和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清洗、消毒记录；

——公共场所健康危害事故应急预案及事故处置情况记录；

——卫生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维修记录；

——卫生相关产品配置、索证、验收、出入库记录等资料；

——日常卫生检查记录和卫生质量投诉处理记录；

——选址、设计、竣工验收资料；

——其他应归档管理的资料。

5.5.2 档案宜专人管理，妥善保管，各类归档管理的资料有相关人

员签名。

5.6 传染病和健康危害事故管理

5.6.1 公共场所应执行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场所内卫生设施应正常

使用，卫生质量符合卫生要求；

5.6.2 定期检查各项卫生制度、操作规程落实情况，及时消除健康

危害隐患，防止传染病传播流行和健康危害事故的发生。

5.6.3 公共场所发生传染病和健康危害事故，经营者应按卫生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报告。

5.6.4 公共场所应制定传染病、健康危害事故应急预案，发生传染

性疾病流行和危害健康事故时，应立即处置，防止危害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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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有传染性疾病感染症状时，应脱离工作岗

位，排除传染性疾病后方可重新上岗。

5.6.6 公共场所应在相关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售设

施。

5.7 卫生检测

5.7.1 公共场所应按照卫生法律法规、卫生标准、卫生规范的规定

对场所的空气质量、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公共用品

用具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进行卫生检测，每年不少于一次。

5.7.2 公共场所应在醒目位置如实公示检测结果并及时更新。

6 从业人员卫生

6.1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公共场所应每年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从业人员取得健康

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戍型病毒

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和化脓性、渗出性皮肤病

等疾病的人员，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

6.2 从业人员培训

6.2.1 公共场所应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公共场所卫生法律法规和卫生

知识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应有相应的培训、考核资料和记

录。

6.2.2 在岗从业人员宜每 2年复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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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

6.3.1 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6.3.2 宜备有 2 套以上工作服，着清洁工作服上岗。

6.3.3 美容、美发人员为顾客洁面(剃须)、美容服务时应戴口罩。

6.3.4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到勤洗手、勤换衣服、勤理发、勤洗

澡。

6.3.5 美容、美发人员和足浴服务人员有下列情形时应洗手：

——为顾客理发、美容、足浴服务前；

——触摸耳、鼻、头发、口腔等人体部位后；

——如厕及其他可能污染双手的活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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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常见公共用品用具配备基本要求

A.1 公共用品

A.1.1 住宿场所床单、枕套、被套、毛巾、浴巾等公共用品宜按

床位数 3倍以上配置，枕芯、床罩、床垫配置数量应满足经营需要。

A.1.2 沐浴场所更衣室、休息厅(房间)的床上用品(床单、枕套、被

套、垫巾等)宜按床位数 3 倍以上配置，为顾客提供的毛巾、浴巾、

浴衣等公共用品宜按更衣柜数 2倍以上配置。

A.1.3 美容、美发场所供顾客使用的毛巾能满足经营需要，宜按座

位数或床位数 10倍以上配置，不宜少于 20条。美发用围布宜按座位

数 2倍以上配置。

A.2 公共用具

A.2.1 住宿场所杯具、拖鞋等公共用具宜按床位数 2倍以上配置。

A.2.2 客房内无卫生间的应每床位配备一套脸盆、脚盆。

A.2.3 沐浴场所内杯具、拖鞋等顾客用具宜按更衣柜数 2倍配置，

修脚工具的配置数量宜按技师人员数的 2倍以上配置。

A.2.4 美容美发工具的配置数量宜按美容美发师人员数的 2 倍以

上配置，不宜少于 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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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美发场所应配备头癣、皮肤病患者专用理发工具，工具种类

齐全。

A.2.6 其他为顾客提供杯具的公共场所，杯具数量宜按最大接待负

荷的 2倍配置。

A.2.7 影剧院立体观影眼镜宜按单场最大接待负荷的 2 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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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常见公共用品换洗消毒管理基本要求
B.1 住宿场所

B.1.1 床单、枕套、被套等床上用品应保持整洁，一客一换，长住

客至少一周一换。

B.1.2 床罩、枕芯、床垫等用品应定期更换清洗，保持整洁。

B.1.3 床单、枕套、被套、毛巾、浴巾、浴衣等公共用品应每客用

后清洗消毒。

B.2 沐浴场所

B.2.1 床单、枕套、被套、垫巾等床上用品宜每天更换清洗消毒，

保持整洁。

B.2.2 提供顾客使用的毛巾、浴巾、浴衣等公共用品每客用后应清

洗消毒。

B.2.3 修脚、捏脚毛巾应专用。

B.3 美容美发场所

B.3.1 床单、枕套、被套、垫巾等床上用品宜每天更换清洗消毒，

保持整洁。

B.3.2 提供顾客使用的毛巾每客用后应清洗消毒。

B.3.3 美发用围布宜每天清洗，保持整洁。

B.3.4 美容、美发、烫染发毛巾应易于区分，分类使用，不得混用。

B.4 公共交通工具

B.4.1 床单、枕套、被套、垫巾等公共用品宜每客更换或单程终点

更换，保持整洁。

B.4.2 座位套、座垫等公共用品应定期更换，保持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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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 言

本标准的 4.1.1、4.1.2、4.1.3、4.1.4.1、4．1.5.2、4.2.4、4.4.1.2

和 4.4.3.2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

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部分代替 GB 9663—1996《旅店业卫生标准》、GB 9664—

1966《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GB 9665—1996《公共浴室卫生标准》、

GB 9666—1996《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GB 9667—1996《游泳

场所卫生标准》、GB 9668—1996《体育馆卫生标准》、GB 9669—1996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准》、GB 9670—1996《商

场(店)、书店卫生标准》、GB 9671—1996《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

GB 9672—199B《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GB 9673—1996《公共

交通工具卫生标准》、GB 16153—1996《饭馆(餐厅)卫生标准》中有关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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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指标限值的内容。

本标准与 GB 9663~9673—1996、GB 16153—1996 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整合了 GB 9663～9673—1996、GB 16153—1996 指标，按指

标提出卫生要求；

——根据不同场所、不同指标类别，增加了推荐性卫生要求；

——增加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学指标；

——增加了公共场所公共用品用具的种类和卫生学指标。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

全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黑龙江省卫生监督所、北京市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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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场所物理因素、室内空气质量、生活饮用水、

游泳池水、沐浴用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和公共用品用具的卫生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宾馆、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

室、候车(机、船)室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其他公共场所也可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 pH值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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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742居住区大气中硫化氢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亚甲蓝分

光光度法

GB／T 17216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

GB／T 1820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GBZ／T 155 空气中氡浓度的闪烁瓶测定方法

CJ／T 244 游泳池水质标准

SL 94 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电位测定法)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ventilation

system

为使房间或封闭空间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流速度等参数

达到设定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配的所有设备、管道

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3.2 公共用品用具 public articles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重复使用的床单、枕套、被套、毛巾、

浴巾、浴衣、杯具、洁具、拖鞋、美容美发工具、修脚工具以及其他

重复使用且与皮肤、黏膜等接触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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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卫生要求

4.1 物理因素

4.1.1 室内温度

公共浴室和游泳场(馆)冬季室内温度宜达到表 1的要求，其他公

共场所冬季采用空调等调温方式的，室内温度宜在 16℃～20℃之间；

公共场所夏季采用空调等调温方式的，室内温度宜在 26℃～28℃之

间。

表 1 公共浴室和游泳场(馆)冬季室内温度要求

场所类别 温度/℃

公共浴室

更衣室、休息室 ≥25

浴室
普通浴室（淋、池、盆浴） 30～50

桑拿浴室 60～80

游泳场（馆） 池水温度±（1～2）

4.1.2 相对湿度

带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游泳场(馆)相刑湿度不宜大于 80％；其

他带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相对湿度宜在 40％～65％之

间。

4.1.3 风速

宾馆、旅店、招待所、理发店、美容店及公共浴室的更衣室、休

息室风速不宜大于 0.3m/s，其他公共场所风速不宜大于 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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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采光照明

4.1.4.1 公共场所宜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室内游泳馆自然采光系数不

宜低于 1/4，其他利用自然采光的公共场所室内自然采光系数，不宜

低于 1/8。

4.1.4.2 游泳场(馆)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200 lx，理发

店、美容店工作面照度不应低于 150 lx，其他有阅读需求的公共场所

照度不应低于 100lx。

4.1.5 噪声

4.1.5.1 对有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环境噪声不应大于 45 dB(A

计权)，且空调、排风设施、电梯等运行所产生的噪声对场所环境造

成的影响不应高于设备设施关闭状态时环境噪声值 5 dB(A 计权)。

4.1.5.2 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及公共交通工具客舱环境噪声宜小于

70 dB(A 计权)；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舞厅、音乐厅等娱乐

场所及轨道交通站台环境噪声宜小于 85 dB(A 计权)；其他场所的环境

噪声宜小于 55 dB(A 计权)。

4.2 室内空气质量

4.2.1 新风量、二氧化碳

对有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室内新风量不应小于 30m³

/(h·人)，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不应大于 0.10％；其他场所室内新风量

不应小于 20m³／(h·人)，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不应大于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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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细菌总数

对有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 1

500 CFU／m³或 20 CFU／皿；其他场所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 4

000 CFU／m³或 40 CFU／皿。

注：根据细菌总数不同采样方法选取不同限值要求。

4.2.3 一氧化碳、可吸入性颗粒物(PM10)、甲醛、苯、甲苯和二甲苯

公共场所室内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可吸人性颗粒物、甲醛、苯、

甲苯和二甲苯浓度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公共场所室内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可吸入性颗粒物、甲醛、苯、甲苯和二甲苯卫

生要求

指标 要求

一氧化碳／(mg／m³) ≤10

可吸人性颗粒物(mg／m³) ≤O.15

甲醛(mg／m³) ≤0.10

苯(mg／m³) ≤0.11

甲苯(mg／m³) ≤0.20

二甲苯(mg／m³) ≤0.20

4.2.4 臭氧、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氡(222Rn)

公共场所室内空气中的臭氧、总挥发性有机物、氡浓度宜达到表 3的要求。

表 3 公共场所室内空气中的臭氧、总挥发性有机物、氡卫生要求

指标(mg／m³) 要求

臭氧(mg／m³) ≤0.16

总挥发性有机物(mg／m³) ≤0.60

氡(Bq／m³)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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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氨

理发店、美容店室内空气中氨浓度不应大于 0.50mg／m³；其他

场所室内空气中氨浓度不应大于 0.20mg／m³。

4.2.6 硫化氢

使用硫磺泉的温泉场所室内空气中硫化氢浓度不应大于10 mg／

m³。

4.2.7 地下空间室内空气质量

除地铁站台、地铁车厢外，公共场所是地下空间的，其室内空气

质量应符合 GB／T 17216 的要求。

4.3生活饮用水

公共场所提供的生活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4.4 游泳池水、沐浴用水

4.4.1 人工游泳池水

4.4.1.1 人工游泳池水质指标应符合表 4 的要求，其原水及补充用水

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表 4 人工游泳池水质指标卫生要求

指标 要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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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水浑浊度/(NTU) ≤1 —

pH 7.0～7.8 —

游离性余氯/(mg/L) 0.3～1.0 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要求

化合性余氯/(mg/L) ≤0.4 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要求

浸脚池游离性余氯/(mg/L) 5～10 —

臭氧/(mg/m
3
) ≤0.2 使用臭氧消毒时要求，水面上方 20cm 空气中浓度

氧化还原电位(ORP)／mV ≥650 采用氯和臭氧消毒时

氰尿酸／(nag／L) ≤50 使用二氯异氰尿酸钠和三氯异氰尿酸消毒时要求

尿素／(mg／L) ≤3．5

茵落总数／(CFU／mL) ≤200

大肠菌群／(CFU／100 mL 或 MPN／100 mL) 不得检出

其他毒理指标 按 GB 5749 执行 根据水质情况选择

4.4.1.2 人工游泳池水温度宜在 23℃～30℃之间、三卤甲烷(THMs)浓

度不宜高于 200μg/L。

4.4.2 天然游泳池

天然游泳池水质指标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 5天然游泳池水质指标卫生要求

指标 要求

pH 6.0～9.0

透明度／cm ≥30

漂浮物质 元油膜及无漂浮物

有毒物质 按 GB 3838—2002 I 类、Ⅱ类和Ⅲ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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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 GB 3097—1997第一类和第二类执行

4.4.3 沐浴用水

4.4.3.1 沐浴用水中不得检出嗜肺军团菌，池水浊度不应大于 5 NTU，

池水原水及补充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4.4.3.2 沐浴池水温宜在 38℃～40℃之间。

4.5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 WS 394 的要求。

4.6 公共用品用具

公共用品用具应符合表 6的要求，棉织品的 pH 值应在 6.5～8.5

之间。

表 6公共场所公共用品用具卫生要求

公共用品用具 外观 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a 金黄色葡萄球菌a 真菌总数

杯具
表面光洁、无污渍、无

水渍、无异味、无破损
≤5CFU/cm

2
不得检出 — —

棉织品
清洁整齐、无污渍、无

破损、无毛发
≤200 CFU/25cm

2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

洁具
表面光洁、无污渍、无异

味
≤300 CFU/25cm

2
不得检出 — —

鞋类
表面清洁、无破损、无

污渍、无异味
≤300 CFU/25cm

2
— — ≤50 CFU/50cm

2

美容美发、美甲用品 表面清洁、无异味 ≤200 CFU/25cm
2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

修脚工具 表面清洁、无异味 ≤200 CFU/25cm
2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50 CFU/50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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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品用具
表面清洁、无污渍、无

破损、无异味
≤300 CFU/25cm

2
不得检出 — —

a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与检验方法相对应的采样面积内该指标不得检出。

5 检验方法

5.1 室内空气质量、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物理因素和公共用品用具指

标检验按 GB／T 18204 执行，硫磺泉温泉场所室内空气中硫化氢浓度

的检验按 GB／T 11742 执行，氡的检验按 GBZ／T 155 执行，棉织品

pH 值的检测按 GB／T 7573 执行。

5.2 游泳池水温度、尿素、透明度和沐浴用水中嗜肺军团菌的检验按

GB／T 18204 执行，游泳池水氰尿酸的检测按 CJ／T 244 执行，游泳

池水中氧化还原电位测定按 SL 94 执行，游泳池水、沐浴用水水质其

他指标和生活饮用水指标检验按 GB／T 5750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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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文件 卫监督【2007】221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住宿业卫生规范》等规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商务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住宿业、沐浴业和美容美发业的卫生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提高卫

生管理水平，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卫生部、商务部组织制定了《住宿业卫

生规范》、《沐浴场所卫生规范》和《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以上 3个卫生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住宿业卫生规范.doc

2.沐浴场所卫生规范.doc

3.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doc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0%E6%B5%B4%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F%E5%AE%BF%E4%B8%9A%E5%8D%AB%E7%94%9F%E8%A7%84%E8%8C%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F%E5%AE%BF%E4%B8%9A%E5%8D%AB%E7%94%9F%E8%A7%84%E8%8C%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0%E6%B5%B4%E5%9C%BA%E6%89%80%E5%8D%AB%E7%94%9F%E8%A7%84%E8%8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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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业卫生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

为加强住宿场所卫生管理，规范经营行为，防止传染病传播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

本规范。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从事经营服务的住宿场所。

第三条 用语含义

（一）住宿场所，是指向消费者提供住宿及相关综合性服务的场所，如宾馆、饭店、

旅馆、旅店、招待所、度假村等。

（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是指为使房间或封闭空间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

流速度等参数达到设定要求而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配的所有设备、管道及附

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三）储藏间，是指用于存放客用棉织品、一次性用品等物品的房间。

（四）工作车，是指用于转送及暂存客用棉织品、一次性用品及清洁工具等物品的

车辆。

（五）公共用品用具，是指供给顾客使用的各种用品、用具、设备和设施总称，包

括床上用品、盥洗物品、饮具、清洁工具、拖鞋等。

（六）健康危害事故,是指住宿场所内发生的因空气质量、水质不符合卫生标准、用

品用具或设施受到污染导致的群体性健康损害事故。

第二章 场所卫生要求

第四条 选址、设计及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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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宿场所建设宜选择在环境安静，具备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且不受粉尘、

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影响的区域，并应同时符合规划、环保和消

防的有关要求。

（二）新建、改建、扩建住宿场所在可行性论证阶段或设计阶段和竣工验收前应当

委托具有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卫生学评价。

第五条 场所设置与布局

（一）住宿场所主楼与辅助建筑物应有一定间距，烟尘应高空排放，场所 25米范

围内不得有有毒有害气体排放或噪声等污染源。

（二）住宿场所应当设置与接待能力相适应的消毒间、储藏间，并设有员工工作间、

更衣和清洁间等专间。客房不带卫生间的场所，应设置公共卫生间、公共浴室、公用盥

洗室等。

（三）住宿场所的吸烟区（室）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室内空气应当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四）住宿场所的公共卫生间应当远离食品加工间。

（五）住宿场所内应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应当提供性病、艾滋病

等疾病防治宣传资料。

第六条 客房

（一）客房净高不低于 2.4米，内部结构合理，日照、采光、通风、隔声良好。

（二）客房内部装饰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不得对人体有潜在危害。

（三）客房床位占室内面积每床不低于 4平方米。

（四）含有卫生间的住宿客房应设有浴盆或淋浴、抽水马桶、洗脸盆及排风装置；

无卫生间的客房，每个床位应配备有明显标记的脸盆和脚盆。

（五）客房内环境应干净、整洁，摆放的物品无灰尘，无污渍；客房空调过滤网清

洁、无积尘。

第七条 清洗消毒专间

（一）住宿场所宜设立一定数量的独立清洗消毒间，清洗消毒间面积应能满足饮具、

用具等清洗消毒保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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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洗消毒间地面与墙面应使用防水、防霉、可洗刷的材料，墙裙高度不得低

于 1.5米，地面坡度不小于 2%，并设有机械通风装置。

（三）饮具宜用热力法消毒。采用化学法消毒饮具的住宿场所，消毒间内至少应设

有 3个饮具专用清洗消毒池，并有相应的消毒剂配比容器。应配备已消毒饮具（茶杯、

口杯、酒杯等）专用存放保洁设施，其结构应密闭并易于清洁。

（四）配有拖鞋、脸盆、脚盆的住宿场所，消毒间内应有拖鞋、脸盆、脚盆专用清

洗消毒池及已消毒用具（拖鞋、脸盆、脚盆等）存放专区。

（五）各类水池应使用不锈钢或陶瓷等防渗水、不易积垢、易于清洗的材料制成，

并设置标识明示用途。

第八条 储藏间

住宿场所宜设立一定数量储藏间。储藏间内应设置数量足够的物品存放柜或货架，

并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及防鼠、防潮、防虫、防蟑螂等预防控制病媒生物设施。

第九条 工作车

（一）住宿场所宜配备工作车，其数量应能满足工作需要。

（二）工作车应有足够空间分别存放客用棉织品、一次性用品及清洁工具并有明显

的标识。

（三）工作车所带垃圾袋应与洁净棉织品、一次性用品及洁净工具分开，清洁浴盆、

脸盆、抽水马桶的工具应分开存放，标志明显。

第十条 公共浴室

公共浴室应分设男、女区域，按照设计接待人数，盥洗室每 8～15人设 1只淋浴喷

头，淋浴室每 10～25人设 1只喷头。

第十一条 公共卫生间

（一）公共卫生间应男、女分设，便池应采用水冲式，地面、墙壁、便池等应采用

易冲洗、防渗水材料制成。卫生间地面应略低于客房，地面坡度不小于 2%，并设置防

臭型地漏。卫生间排污管道应与经营场所排水管道分设，设有有效的防臭水封。

（二）公共卫生间应设有独立的机械排风装置，有适当照明，与外界相通的门窗安

装严密，纱门及纱窗易于清洁，外门能自动关闭。卫生间内应设置洗手设施，位置宜在

出入口附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BF%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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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卫生间应按每 15～35人设大小便器各 1个，女卫生间应按每 10～25人

设便器 1个。便池宜为蹲式，配置坐式便器宜提供一次性卫生座垫。

第十二条 洗衣房

（一）住宿场所宜设专用洗衣房或采用社会化洗涤服务。洗衣房应分设工作人员出

入口、待洗棉织品入口及洁净棉织品出口，并避开主要客流通道。

（二）洗衣房应依次分设棉织品分拣区、清洗干燥区、整烫折叠区、存放区、发放

区。棉织品分拣、清洗、干燥、修补、熨平、分类、暂存、发放等工序应做到洁污分开，

防止交叉污染。

（三）公共用品如需外洗的，应选择清洗消毒条件合格的承洗单位，作好物品送洗

与接收记录，并索要承洗单位物品清洗消毒记录。

第十三条 给排水设施

住宿场所应有完善的给排水设施，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如

场所内供水管网与市政供水管网直接相通，场所内供水管网压力应小于市政供水管网压

力，并有防止供水向市政供水管网倒流的设施。排水设施应当有防止废水逆流、病媒生

物侵入和臭味产生的装置。

第十四条 通风设施

（一）客房、卫生间、公共用房(接待室、餐厅、门厅等)及辅助用房(厨房、洗衣房、

储藏间等)应设机械通风或排风装置。机械通风或排风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能防止异味

交叉传导。

（二）住宿场所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

办法》的要求。

（三）住宿场所的机械通风装置（非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其进风口、排气口应安

装易清洗、耐腐蚀并可防止病媒生物侵入的防护网罩。

第十五条 采光照明

（一）住宿场所室内应尽量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采光的客房，其采光窗口面积与地

面面积之比不小于 1:8。

（二）客房台面照度不低于 100勒克斯。

（三）不宜将暗室作为客房。

第十六条 预防控制病媒生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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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宿场所应设置防鼠、防蚊、防蝇、防蟑螂及防潮、防尘等设施。

（二）与外界直接相通并可开启的门窗应安装易于拆卸、清洗的防蝇门帘、纱网或

设置空气风帘机。

（三）排水沟出口和排气口应设有网眼孔径小于 6毫米的隔栅或网罩，防止鼠类进

入。

（四）机械通风装置的送风口和回风口应当设置防鼠装置。

第十七条 废弃物存放设施

（一）住宿场所室内应设有废弃物收集容器，有条件的场所宜设置废弃物分类收集

容器。

（二）废弃物收集容器应使用坚固、防水防火材料制成，内壁光滑易于清洗。废弃

物收集容器应密闭加盖，防止不良气味溢散及病媒生物侵入。

（三）住宿场所宜在室外适当地点设置废弃物临时集中存放设施，其结构应密闭，

防止病媒生物进入、孳生及废弃物污染环境。

第三章 卫生操作要求

第十八条 操作规程

（一）住宿场所经营者应制定公共用品用具采购、储藏、清洗消毒、设备设施维护

等操作规程。操作规程应具体规定工作程序。

（二）经营者应当认真组织从业人员学习卫生操作规程，从业人员应当熟悉本岗位

卫生操作规程并严格按规程操作。

第十九条 公共用品用具采购

（一）采购的物品应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和规定要求。采购物品应做好记录，便

于溯源。

（二）采购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消毒品、化妆品等物品中文标识应规范，并附有必

要的证明文件。

（三）采购的物品入库前应进行验收，出入库时应登记。

第二十条 公共用品用具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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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用品用具储藏间应保持通风和清洁，无鼠害、苍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及

霉斑，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私人物品。

（二）不同物品应分类、分架存放，物品距墙壁、地面均应在 10厘米以上。棉织

品宜存放于储藏柜中。

（三）物品的储藏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物品。

（四）有毒有害物品应有专间或专柜存放，上锁、专人管理，并有物品使用登记。

第二十一条 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

（一）清洗消毒间应有明显标志，环境整洁，通风换气良好，无积水积物，无杂物

存放。

（二）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禁止重复使用一次

性用品用具。

（三）清洗消毒应按规程操作，做到先清洗后消毒，使用的消毒剂应在有效期内，

消毒设备（消毒柜）应运转正常。

（四）清洗饮具、盆桶、拖鞋的设施应分开，清洁工具应专用，防止交叉传染。

（五）清洗消毒后的各类用品用具应达到有关卫生标准的规定并保洁存放。清洗消

毒后的茶具应当表面光洁，无油渍、无水渍、无异味，符合《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

规定。

（六）洁净物品保洁柜应定期清洗消毒，不得存放杂物。

各类公共用品用具更换、清洗、消毒、保洁工作可参考《推荐的住宿场所用品用具

清洗消毒方法》（见附录）。

第二十二条 客房服务

（一）客房应做到通风换气，保证室内空气质量符合卫生标准。

（二）床上用品应做到一客一换，长住客一周至少更换一次。

（三）清洁客房、卫生间的工具应分开，面盆、浴缸、坐便器、地面、台面等清洁

用抹布或清洗刷应分设。

（四）卫生间内面盆、浴缸、坐便器应每客一消毒，长住客人每日一消毒。

（五）补充杯具、食具应注意手部卫生，防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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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公共卫生间清洁

清洁坐便器（便池）的清洁工具应专用。每日应对卫生间进行一次消毒。

第二十四条 棉织品清洗消毒

（一）棉织品清洗消毒前后应分设存放容器。

（二）客用棉织品、客人送洗衣物、清洁用抹布应分类清洗。

（三）清洗程序应设有高温或化学消毒过程。

（四）棉织品经烘干后应在洁净处整烫折叠，使用专用运输工具及时运送至储藏间

保存。

第二十五条 通风

（一）机械通风装置应运转正常，过滤网应定期清洗、消毒。

（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按照《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要求

进行清洗消毒。

（三）集中空调机房应整齐、清洁，无易燃易爆物品及杂物堆放。风机过滤网应清

洁无积尘。

第四章 卫生管理

第二十六条 卫生管理组织

（一）住宿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其经营场所卫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其

经营场所卫生安全负全面责任，应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卫生知识培训。

（二）住宿场所应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员，负责其经营场

所卫生管理具体工作。

（三）专（兼）职卫生管理员应有从事住宿场所卫生管理工作经验，经过公共卫生

管理培训并考核合格。

第二十七条 卫生管理工作职责

住宿场所卫生管理部门的成员或卫生管理员承担本场所卫生管理职能，主要职责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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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订从业人员卫生培训教育计划和考核办法，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卫生法律、

法规、规范、标准和卫生知识、岗位操作规程等的培训学习和考核。

（二）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负责提出将患有有碍公众健康的从业人员调离

直接为顾客服务岗位的意见。

（三）制定卫生管理制度、卫生责任制度和卫生操作规程，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行为及时制止并提出处理意见。

（四）督促本场所经营者、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按时办

理有关卫生证件、证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五）配合卫生执法人员对本场所进行卫生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负责

建立本场所卫生管理档案。

（六）参与保证卫生安全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卫生管理制度

住宿场所应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并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主要制度

有：

（一）证照管理制度。

（二）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卫生知识培训考核及个人卫生制度。

（三）公共用品用具购买、验收、储存及清洗消毒保洁制度。

（四）场所自身检查与检测制度。

（五）洗衣房卫生管理制度。

（六）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制度。

（七）健康危害事故与传染病报告制度。

（八）预防控制传染病传播应急预案与健康危害事故应急预案。

（九）卫生档案管理制度。

（十）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第二十九条 证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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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场所、从业人员及健康相关产品应证照齐全。卫生许可证悬挂在场所醒目处，

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及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有效，健康相关产品卫生许

可批件或备案文件复印件真实完备。

第三十条 档案管理

住宿场所应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档案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一)证照：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

明、健康相关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或备案文件（复印件）等。

（二）卫生管理制度。

（三）卫生管理组织机构或卫生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岗位职责。

（四）发生传染病传播或健康危害事故后的处理情况。

（五）卫生操作规程。

（六）公共用品用具采购、验收、出入库、储存记录。

（七）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检测记录。

（八）设备设施维护与卫生检查记录。

（九）空气质量、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记录。

（十）投诉与投诉处理记录。

（十一）有关记录：包括场所自身检查与检测记录，培训考核记录，从业人员因患

有有碍公众健康疾病调离直接为顾客服务岗位记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记录

等。

（十二）有关证明：包括预防性建筑设计审核文件，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竣工图纸，

消毒设施设置情况等。

各项档案中应有相关人员的工作记录并签名，档案应有专人管理，各类档案记录应

进行分类并有目录。有关记录至少应保存三年。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和健康危害事故报告

（一）住宿场所应建立传染病和健康危害事故报告制度，场所负责人和卫生管理员

为责任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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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发生死亡或同时发生 3名以上（含 3名）受害病人时，责任报告人要在发

生事故 24小时内电话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三）传染病和健康危害事故报告范围：

1.室内空气不符合卫生标准所致的虚脱休克；

2.饮用水遭受污染所致的介水传染性疾病流行；

3.公共用品用具和卫生设施等遭受污染所致的传染性疾病、皮肤病；

4.意外事故导致的一氧化碳、氨气、氯气、消毒剂、杀虫剂等中毒。

（四）发生传染病或健康危害事故时，场所经营者应立即停止相应经营活动，协助

医务人员救治事故受害者，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事故的继发。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缓报、谎报传染病健康危害事故。

第三十二条 环境卫生管理

（一）室外公共区域应保持干净整洁。

（二）室内公共区域地面、墙面、门窗、桌椅、地毯、台面、镜面等应保持清洁、

无异味。

（三）废弃物应每天清除一次，废弃物收集容器应及时清洗，必要时进行消毒。

（四）洗衣房的洁净区与污染区应分开，室内物品摆放整齐，设施设备日常保养及

运行状态良好。

（五）定期进行病媒生物防治，蟑螂密度、鼠密度应符合卫生要求。

（六）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室内空气、用品用具等定期进行检

测。

第三十三条 食品经营项目

住宿场所设有食品经营项目的，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要求。

第五章 人员卫生要求

第三十四条 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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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宿场所从业人员上岗前应当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

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继续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健康合格证明”不得涂改、伪造、转让、倒卖。

（二）从业人员患有有碍公众健康疾病，治愈之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可疑传染病患者须立即停止工作并及时进行健康检查，明确诊断。

第三十五条 卫生知识培训

（一）从业人员应当完成规定学时的卫生知识培训，掌握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基本

卫生知识和卫生操作技能等。

（二）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每两年进行一次。

（三）从业人员取得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第三十六条 个人卫生

（一）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进行卫生操作时应穿戴清洁的工作服，不

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及佩带饰物。

（二）从业人员应有两套以上工作服。工作服应定期清洗，保持清洁。

附录

推荐的住宿场所用品用具清洗消毒方法

一、清洗方法及步骤

（一）去除公共用品用具表面的残渣、污垢。

（二）用含洗涤剂溶液洗净公共用品用具表面。

（三）用清水冲去残留的洗涤剂。

二、消毒方法

（一）物理消毒。包括蒸汽、煮沸、红外线等热力消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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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煮沸、蒸汽消毒：100℃作用 20～30分钟以上。可用于饮具、盆、毛巾、床上用

棉织品的消毒。

2.红外线消毒：125℃作用 15分钟以上。可用于饮具、盆的消毒。

（二）化学消毒。用含氯、溴或过氧乙酸的消毒药物消毒。

1.用含有效溴或有效氯含量为 250毫克/升的消毒溶液浸泡 30分钟，可用于盆、饮

具的消毒或用于物品表面喷洒、涂擦消毒。

2.用 0.2%～0.5%过氧乙酸溶液，或有效溴或有效氯含量为 1000毫克/升的消毒液

中，浸泡 30分钟，可用于拖鞋消毒。

化学消毒后的公共用品用具应用净水冲去表面的消毒剂。

三、保洁方法

（一）消毒后的公共用品用具要自然滤干或烘干，不应使用毛巾擦干，以避免受到

再次污染。

（二）消毒后的饮具应及时放入餐具保洁柜内。

四、化学消毒注意事项

（一）使用的消毒剂应在保质期限内，并按规定的温度等条件贮存。

（二）严格按规定浓度进行配制，固体消毒剂应充分溶解。

（三）配好的消毒液定时更换，一般每 4小时更换一次。

（四）使用时定时测量消毒液浓度，浓度低于要求立即更换。

（五）保证消毒时间，一般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应作用 15分钟以上。

（六）应使消毒物品完全浸没于消毒液中。

（七）用品用具消毒前应洗净，避免油垢影响消毒效果。

（八）消毒后以洁净水将消毒液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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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第 1 部分：总则

Hygienic design specification for public places—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

2019-04-04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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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1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 言

本部分 5.2、6.3.3、6.3.4、6.3.5、6.3.6、7.1.4和 9.3为推性条款，

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

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分为 5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住宿场所；

——第 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第 4部分：沐浴场所；

——第 5部分：美容美发场所。

本部分为 GB 37489 的第 1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部分代替 GB 9663—1996《旅店业卫生标准》、GB 9664—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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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GB 9665—1996《公共浴室卫生标准》、

GB 9666—1996《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GB 9667—1996《游泳

场所卫生标准》、GB 9668—1996《体育馆卫生标准》、GB 9669—1996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准》、GB 9670—1996《商

场(店)、书店卫生标准》、GB 9671 —1996《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

GB 9672—1996《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GB 16153—1996《饭馆

(餐厅)卫生标准》中有关设计的通用卫生要求内容。

本部分与 GB 9663～9672—1996、GB 16153—1996 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整合了各类公共场所设计均适用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选址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储藏间(区)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清洗消毒间(区)、公共卫生间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暖通空调、给水排水、采光照明、病媒生物防治的卫

生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监督所、复旦大学、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省淮安市卫生监

督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郭常义、陈健、杨彦敏、翟清、倪骏、吴世

达、苏瑾、张莉萍、郑毅鸣、张海云、许慧慧、杨善文、宋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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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663～9672—1988、GB 9663～9672—1996：

——GB 16153—1996。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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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GB 37489 的本部分规定了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场所的基本要

求及选址、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单体、暖通空调、给水排水、采光

照明、病媒生物防治的通用设计卫生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宾馆、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

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埔、商场、（店）、书店、候

诊室、候车(机、船)室等公共场所，其他公共场所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别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17217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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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763 无障碍没计规范

CJ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 原卫生部

(卫法监发[2001]161 号)

3 基本要求

3.1 公共场所的设计应符合 GB 50352 的要求，并根据场所类别和

卫生特征进行设计。

3.2公共场所物理因素、室内空气质量、生活饮用水、游泳池水、

沐浴用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公共用品用具的卫生要求应满足 GB

37488 的要求。

3.3 应急通道、安全出口应符合 GB 50016 的要求。

3.4 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3.5 建筑装修材料应符合 GB 50325等建筑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值

标准的要求。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材料。

3.6 隔声、吸声、隔振、碱振设计应符合 GB 50118的要求。

4 选址

4.1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4.2 不得设在自然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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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远离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等污染源，与暴露垃

圾堆、旱厕、粪坑等病媒生物滋生地的间距不应小于 25 m。

4.4 具备给排水和电力供应的条件。

5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5.1 总体布局明确，功能分区合理。

5.2 人员、物资通道宜分开设置。

5.3 不同类别场所应分区设置，并与锅炉房、空调机房、水泵房、

厨房操作间等辅助用房保持适当的距离。

5.4 应在公共区域设公共卫生间。

5.5 卫生间、盥洗室、浴室、游泳池等不应设在餐厅、厨房、食

品贮藏等有严格卫生要求用房的直接上层。

6 单体

6.1 清洗消毒间(区)

6.1.1 自行对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的场所应设清洗消毒间(区)。

6.1.2 床单、枕套、被套、毛巾、浴巾、浴衣等棉织品可外送清洗

消毒。采用外送清洗消毒的，应设外送物品的暂存区。暂存区不得设

在清洁物品储藏间(区)。

6.1.3 地面与墙面应使用防水、防霉、可洗刷的材料，墙裙高度不

得低于 1.5 m，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且有排水系统。

6.2 储藏间(区)

6.2.1 应根据需求分类别设置储藏间(区)。

6.2.2 储藏间(区)应分设清洁物品、污染物品专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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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应设置工作车停放及操作空间。

6.3 公共卫生间

6.3.1 公共卫生间的规模及便器的数量应符合 GB／T 17217 和 CJJ

14的要求，并应配置一定数量的无障碍便器。

6.3.2 不应设通槽式水冲厕所。

6.3.3 宜设蹲式便器。

6.3.4 宜设流动冷热水洗手设备。

6.3.5 洗手龙头、洗手液宜采用非接触式器具。

6.3.6 大、小便的冲洗宜采用自动感应或脚踏开关冲便装置。

6.3.7 便器及地漏均应设水封。

7 暖通空调

7.1 集中空调

7.1.1 应符合WS 394 的要求。

7.1.2 应设初效过滤器。采用初效过滤器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没中

效过滤器。

7.1.3 新风口应避开放式免设在开放式冷却塔夏季最大频率风向

的下风侧。

7.1.4 新风口距离开放式冷却塔、污染气体排放口和其他污染源的

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10 m。

7.1.5 新风口应设防雨罩或防雨百叶窗等防水配件。新风应直接由

风管通过送风口送人室内。

7.1.6 回风口及吊装式空气处理机不得设于产生异味、粉尘、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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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上方。

7.1.7 排放有毒有害物的排风系统不得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相连

通。

7.1.8 冷凝水管道应采取防凝露措施。冷凝水排入污水系统时，应

有空气隔断措施，冷凝水管不得与污水、废水、室内密闭雨水系统直

接连接。

7.1.9 开放式冷却塔应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集水池，远离热源。

开放式冷却塔应设持续净化消毒、加药装置。

7.2 通风

7.2.1 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无法满足需求的场所应设机

械通风装置。

7.2.2 厨房、卫生间的竖向排风道应具有防火、防倒灌、防串味及

均匀排气的功能。

8 给水排水

8.1 给水

8.1.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分质供水水质应按

其水处理工艺分别符合 CJ 94、《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

能评价规范》的要求。

8.1.2 二次供水设施应符合 GB 17051 的要求。

8.1.3 生活饮用水不得因管道产生虹吸、背压回流而受污染。

8.2 排水

8.2.1 有用水要求或冲洗地面的功能间应有给排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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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泵房内应设排水系统，地面应设防水层。

8.2.3 污、废水管线不得穿越有卫生、防潮等特殊要求用房和设施。

8.2.4 当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与生活污水管道或其他可能

产生有害气体的排水管道连接时，应在排水口以下设存水弯。存水弯

的水封深度不得小于 50 mm。

9采光照明

9.1 采光质量应符合 GB 50033 的要求，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 GB

50034 的要求。

9.2 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进行合理的日照控制和利用，避免直

射阳光引起的眩光。

9.3 照明设备光谱宜接近自然光，光线均匀、不炫目、照度过渡

合理。

9.4 不得将含有紫外波段的光源作为照明使用。

10 病媒生物防治

10.1 应根据当地病媒生物的特点没相应的防治设施，并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规定。

10.2 与外界直接相通并可开启的门窗应设易于拆卸、清洗的防蝇

门帘、纱网或设空气风帘机。

10.3 机械通风装置的风口和下水道的出口、排气口应设防止鼠类

进入的隔栅或网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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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Hygienic design specification for public places--Part 2：Public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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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4 发 布

2019-11-01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 言

本部分 4.1、5.1.1、5.1.2 和 5.1.4 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

条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

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分为 5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住宿场所；

——第 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第 4部分：沐浴场所；

——第 5部分；美容美发场所。

本部分为 GB 37489 的第 2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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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部分代替 GB 9663—1996《旅店业卫生标准》中有关设计

卫生要求内容。

本部分与 GB 9663—199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细化了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客房、清洗消毒间、公共盥洗室和公共浴室的卫生要

求；

——增加了储藏间、洗衣房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通风、采光照明的卫生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监督所、复旦大学、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省淮安市卫生监

督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健、郭常义、倪骏、翟清、许慧慧、苏瑾、

杨彦敏、吴世达、张莉萍、郑毅鸣、王成东、宋伟民、张伟国。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663—1988、GB 966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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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2 部分：住宿场所

1 范围

GB 37489 的本部分规定了新建、扩建、改建住高场所的基本要

求及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单体、通风、采光照明的设计卫生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宾馆、旅店、招待所，其他住宿场所可参照使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民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 37489.4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4 部分：沐浴场所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3 基本要求

3.1 应符合 JGJ 62的要求。

3.2 应符合 GB 37489.1的要求。

4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4.1 客房宜远离交通干道。

4.2 客房应与其他功能用房、辅助设施保持适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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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设置清洗消毒间、储藏间、员工更衣室等服务用房。

4.4 客房无卫生间的住宿场所应设置公共盥洗室、公共浴室。

5 单体

5.1 客房

5.1.1 不宜设置在无外窗的建筑空间内。

5.1.2 不宜设置高低铺位。

5.1.3 床位占地面积不应低于 4 ㎡／人。

5.1 .4 床位占地面积不宜低于 7 ㎡／人。

5.1 .5 客房的送风和排风管道应采取消声处理措施。

5.1 .6 客房卫生间应设洗漱、淋浴、水冲式便器等卫生洁具。

5.2 清洗消毒间

5.1.1 提供杯具且自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专用的清洗消毒间。采

用物理法消毒杯具的，消毒间内应有清洗水池和消毒柜。采用化学法

消毒杯具的，消毒间内应设杯具专用的去污池、消毒池、清洗池。消

毒池的容量、深度应能满足浸泡消毒的需要。

5.2.2 提供拖鞋、脸盆、脚盆的，应设置专用的清洗消毒间。消毒

间内应有拖鞋、脸盆、脚盆专用清洗消毒池。

5.3 公用盥洗室和公共浴室

5.3.1 公用盥洗室应分设男、女区域，按床位应每 9 人设 1 个水龙

头。

5.3.2 公共浴室应符合 GB 37489.4 的要求。住宿场所的公共浴室应

按床位每 9人设 1 个淋浴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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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洗衣房

5.4.1 洗衣房应分设衣物收取及分发处，其平面布置应分设污衣人

口、污衣区、洁衣区、洁衣出口，并应避开主要客流通道。

5.4.2 采用外送清洗的，应设外送物品的暂存区。暂存区不得设在清

洁物品储藏间内。

6 通风

公用盥洗室、公共浴室和洗衣房应设机械通风和除湿设施，风管及

其配件应采用防腐材料或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7 采光照明

7.1 客房应有自然采光。

7.2 客房应配置可满足阅读要求的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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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4 发 布

2019-11-01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 言

本部分 5.2、6.2.4、6.3.2 和 7.2 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

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指标

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分为 5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住宿场所；

——第 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第 4部分：沐浴场所；

——第 5部分：美容美发场所。

本部分为 GB 37489的第 3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发 布



117

本部分部分代替 GB 9667—1996《游泳场所卫生标准》中有关设

计卫生要求内容。

本部分与 GB 9667—199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细化了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游泳池、更衣室、淋浴室、浸脚消毒池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消毒间、储藏间(区)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游泳池水处理设计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暖通空调设计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电气设计的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监督所、复旦大学、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省淮安市卫生监

督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苏瑾、翟清、郭常义、贾晖、张莉萍、倪骏、

陈健、郑毅呜、许慧慧、吴世达、马永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667—1988、GB 966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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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3 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1 范围

GB 37489 的本部分规定了新建、扩建、改建人工游泳场所的基

本要求及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单体、游泳池水处理设计、暖通空调、

采光照明、电气的设计卫生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游泳场(馆)，其他人工游泳场所可参照使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婴幼儿游泳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足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79.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游泳场

所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CJJ 12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人工建造的、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进行游泳活动的曲各类内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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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水面（域），及其设施设备。

4 基本要求

4.1 应符合 GB 19079.1和 CJJ 122 的要求。

4.2 庇符合 GB 37489.1的要求。

5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5.1 人工游泳场所应设置游泳池、更衣室、淋浴室、浸脚消毒池、

公共卫生间、水处理机房和消毒剂专用库房。按更衣室、淋浴室、浸

脚消毒池、游泳池的顺序合理布局。水处理机房和消毒剂专用库房不

得与游泳池、更衣室、淋浴室连通。

5.2 人工游泳场所不宜设置在地下室。

6 单体

6.1 游泳池

6.1.1 游泳池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5 ㎡。

6.1.2 儿童池不应与成人池连通，儿童池和成人池应分别设置连续

循环供水系统。

6.1.3 设有深、浅不同分区的游泳池应设置明显的水深度、深浅水

区警示标识，或者在游泳池内设置明显的深、浅水隔离带。

6.2 更衣室

6.2.1 更衣室通道应宽敞、保持空气流通。

6.2.2 更衣室墙壁及天花板采用防水、防霉、无毒材料覆涂。地面

应使用防滑、防渗水、易于清洗消毒的材料，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且有

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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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应按其规模设置更衣柜，一客一用。最多接待泳客数计算方

法见式(1)。

A—S／2.5 …………………………(1)

式中：

A——最多接待泳客数；

S——游泳池池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6.2.4 更衣柜宜采用光滑、防霉、防透水材料制造。

6.3淋浴室

6.3.1 应分设男、女淋浴室，每 20人～30 人应设一个淋浴喷头。

6.3.2 宜设淋浴隔断。

6.3.3 墙壁及天花板应使用耐腐、耐热、防潮、防水材料；天花板

应有防止水蒸气结露措施；地面应耐腐、防渗、防滑，便于清洁消毒，

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且有排水系统。

6.3.4 淋浴室相邻区域应设公共卫生间，公共卫生间地坪应低于淋浴

室。

6.4 浸脚消毒池

淋浴室通往游泳池通道上应设置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其宽度

应与走道同宽，长度不小于 2 m，深度不小于 20 cm。浸脚消毒池应

具备给水排水条件。

6.5清洗消毒间

6.5.1 提供毛巾、浴巾、拖鞋等公共用品用具且自行清洗消毒的，

应设专用的清洗消毒间。清洗消毒间内应有毛巾、浴巾、拖鞋等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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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消毒池。

6.5.2 提供杯具且自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专用的清洗消毒间。采

用物理法消毒的，消毒间内应有清洗水池和消毒柜。采用化学法消毒

的，消毒间内应设杯具专用的去污池、消毒池、清洗池。消毒池的容

量、深度应能满足浸泡消毒的需要。

6.6消毒剂专用库房

6.6.1 应独立设置，并应靠近建筑物内的次要通道和水处理机房的

加药间。

6.6.2 墙面、地面、门窗应采用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

6.6.3 应设给水和排水设施，并应设冲淋洗眼设施。

7 游泳池水处理设施

7. 1 应安装游泳池补水计量专用水表。

7.2 宜安装水表远程监控在线记录装置。

7.3 池水循环周期不应超过 4 h。

7.4 应设余氯、浑浊度、pH、氧化还原电位等指标的水质在线监控

装置。循环给水管上的监控点应设在循环水泵之后过滤设备工艺之

前；循环回水管上的监控点应设在絮凝剂投加点之前。

7.5 应设加氯机，加氯机应有压力稳定且不间断的水源，其运行和

停止应与循环水泵的运行和停止设联锁装置。

7.6 消毒剂投入口位置应设在游泳池水质净化过滤装置出水口与

游泳池给水口之间。

7.7 循环净化设备不得与淋浴用水、饮用水管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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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放置、加注净化、消毒剂区域应设在游泳池下风侧并设置警示

标识。

7.9 游泳池水处理机房应设与池水净化消毒加热相配套的检测报

警装置，并设明确标识。

8 暖通空调

8.1 室内游泳池、淋浴间应设机械通风和除湿设施。

8.2 更衣室应设供暖设施和通风设施。

8.3 消毒剂专用库房、游泳池水处理机房、使用燃煤或燃气设备的

区域，应设机械排风和事故排风装置，事故排风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12次／h。

8.4 风管及其配件应采用防腐材料或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9 照明

开放夜场应设应急照明灯。

10 电气

1 0.1 应符合 JGJ 16的要求。

10.2 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的密闭灯具或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

具，各部件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10.3 应设漏电保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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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4 发 布

2019-11-01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 言

本部分的 4.3，5.1.2，5.2.2 和 5.2.3 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

性条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

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分为 5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住宿场所；

——第 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第 4部分：沐浴场所；

——第 5部分：美容美发场所。

本部分是 GB 37489 的第 4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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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部分代替 GB 9665 一 1996《公共浴室卫生标准》中有关

设计卫生要求内容。

本部分与 GB 9665—199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细化了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设计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沐浴区设计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更衣室、清洗消毒间、储藏间设计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给水排水、电气设计的卫生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监督所、复旦大学、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省淮安市卫生监

督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倪骏、郭常义、郑毅鸣、陈健、翟清、沈新、

吴世达、苏瑾、张莉萍、杨彦敏、许慧慧。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665—1988、GB 966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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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4 部分：沐浴场所

1 范围

GB 37489 的本部分规定了新建、扩建、改建沐浴场所的基本要求

及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单体、暖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的设计卫

生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公共浴室，其他沐浴场所可参照使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婴幼儿沐浴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基本要求

应符合 GB 3748.1的要求。

4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4.1 应设沐浴区、更衣室、休息室、公共卫生间、清洗消毒间、

储藏间及其他辅助用房，合理布局，更衣室应与浴区相通。

4.2 设浴池的沐浴场所应设池水处理机房和消毒剂专用库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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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沐浴区、更衣室、休息室连通。

4.3不宜设在地下。

5 单体

5 .1 淋浴区

5.1.1 应分设男、女淋浴区，相邻淋浴喷头间距不应小于 0.9 m。

5.1.2 宜设置淋浴隔断。

5.1.3 墙壁及天花板应使用耐腐、耐热、防潮、防水材料；天花板

应有防止水蒸气结露的相应措施；地面应耐腐、防渗、防滑，便于清

洁消毒，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且有排水系统。

5.1.4 淋浴区相邻区域应设公共卫生间，公共卫生间地坪应低于淋

浴区。

5.2 更衣室

5.2.1 更衣室应配备与设计接待人数相匹配的密闭更衣柜、鞋架等

更衣设备。更衣柜应按一客一用的标准设置。

5.2.2 更衣柜宜采用光滑、防霉、防水材料。

5.2.3 淋浴室与更衣室的使用面积之比，宜采用 1.0～0.9。

5.2.4 休息室或兼做休息室的更衣室，每个席位不小于 0.125 ㎡，

走道宽度不小于 1.5m。

5.2.5 更衣室地面应使用防滑、防水、易于清洗的材料，地面应有

一定坡度且有排水系统。墙壁及天花板应使用防水、防霉、无毒材料

覆涂。

5.3 清洗消毒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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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提供毛巾、浴巾、浴衣裤、拖鞋、修脚工具等公共用品用具

且自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清洗消毒间。消毒间内应有毛巾、浴巾、

浴衣裤、拖鞋、修脚工具专用清洗消毒池。

5.3.2 提供杯具且自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专用的清洗消毒间。采

用物理法消毒的，消毒间内应有清洗水池和消毒柜。采用化学法消毒

的，消毒间内应设杯具专用的去污池、消毒池、清洗池。消毒池的容

量、深度应能满足浸泡消毒的需要。

5.4 消毒剂专用库房

5.4.1 应独立设置，并应靠近建筑物内的次要通道和水处理机房的

加药间。

5.4.2 墙面、地面、门窗应采用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

5.4.3 应设给水和排水设施，并应设冲淋洗眼设施。

6 暖通空调

6.1 沐浴区应设机械通风和除湿设施。

6.2 更衣室应设供暖设施和通风没施。

6.3 消毒剂专用库房、使用燃煤或燃气设备的区域，应设机械排

风和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及报警装置，事故排风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12

次／h。

6.4 风管及其配件应采用防腐材料或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7 绐水排水

7.1 浴池池水处理设备不得与淋浴用水、饮用水管道连通。

7.2 应设毛发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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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

8.1 应符合 JGJ 16的要求。

8.2 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的密闭灯具或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

具，各部件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8.3 应设漏电保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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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 13.020

C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37489.5—2019

部分代替 GB 9666--1996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第 5 部分：美容

美发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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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4 发 布

2019-11-01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前言

本部分 5.1.2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公共场所系列卫生标准由 GB／T 1820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

法》、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

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和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5项标准组成。

GB 37489《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分为 5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住宿场所；

——第 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第 4部分：沐浴场所；

——第 5部分：美容美发场所。

本部分为 GB 37489 的第 5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部分代替 GB 9666—1996《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中

有关设计卫生要求内容。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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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与 GB 9666—199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细化了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设计的卫生要求；

一一细化了美容美发区设计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清洗消毒间(区)、储藏间(区)设计的卫生要求；

——细化了暖通空调设计的卫生要求；

——增加了给水排水、电气设计的卫生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监督所、复旦大学、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省淮安市卫生监

督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莉萍、郭常义、张海云、苏瑾、倪骏、翟

清、郑毅鸣、许慧慧、吴世达、陈健。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666—1988、GB 966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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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5 部分：美容美发场所

1 范围

GB 37489 的本部分规定了新建、扩建、改建美容美发场所的基

本要求及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单体、暖通空调、排水、电气的设计

卫生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美容店、理（美）发店。

本部分不适用于医疗美容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基本要求

应符合 GB 37489.1的要求

4 总体布局与功能分区

4.1应设美容区、美发区、清洗消毒间(区)、储藏间(区)、更衣室(柜)

等功能区域，合理布局。

4.2兼有美容和美发服务的场所，美容美发操作区域应分隔设置。

4.3经营面积在 50 ㎡以上的美发场所，应设单独的烫、染工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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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面积小于 50 ㎡的美发场所，应设单独的烫、染工作区。

4.4美容场所和经营面积在 50 ㎡以上的美发场所，应设公共用品用

具清洗消毒间；50 ㎡以下的美发场所应设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区。

4.5美容场所和经营面积在 50 ㎡以上的美发场所，应设储藏间；50

㎡以下的美发场所应设储藏区。

5 单体

5.1美容、美发区

5.1.1 美容场所经营面积应不小于 30 ㎡，美发场所经营面积应不小

于 10 ㎡。

5.1.2 每个美容床位服务面积不宜小于 3 ㎡，床间距不宜小于 1 m；

每个美发座位服务面积不宜小于 2.5 ㎡，座椅间距不宜小于 1.5m。

5.1.3 美发场所应设流动水洗发设备，洗发设备和座位比不应小于

1：5。

5.2清洗消毒间(区)

5.2.1 应设美容美发工具清洗消毒间(区)。

5.2.2 提供毛巾、面巾、床单、被罩、按摩服、拖鞋等公共用品用

具且自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清洗消毒间(区)。清洗消毒间(区)内应

有毛巾、面巾、床单、被罩、按摩服、拖鞋等专用清洗消毒池。

5.2.3 提供杯具且自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专用的清洗消毒间。采

用物理法消毒的，消毒间内应有清洗水池和消毒柜。采用化学法消毒

的，消毒间内应设杯具专用的去污池、消毒池、清洗池。消毒池的容

量、深度应能满足浸泡消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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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暖通空调

6.1 烫、染工作间(区)应设机械通风设施。

6.2 洗发等潮湿区域应设机械通风设施。

6.3 使用燃煤或燃气设备的区域，应设机械通风装置和有毒有害气

体监测及报警装置。

6.4 风管及其配件应采用防腐材料或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7 排水

应设毛发过滤装置。

8 电气

8.1 应符合 JGJ 16的要求。

8.2 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的密闭灯具或带防水灯头的开敞式灯

具，各部件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8.3 应设漏电保护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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